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11號

原      告  李建逸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翁晨貿律師

被      告  謝雅琴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曾佩琦律師  

            李沛穎律師

            

當事人間請求容忍一定行為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坐落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曼哈頓牙醫診所」（下

稱系爭診所）原為原告獨資設立經營，被告於民國100年間

開始在系爭診所内執行業務，其薪資需被原告按成數抽成，

嗣兩造就系爭診所合夥經營已達成合意，被告並於105年1

月25日，自其所申辦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台中分行帳戶匯款新

臺幣（下同）150萬元至原告所申辦同銀行北台中分行帳戶

内，並陸續自105年2月至7月間，以被告執行業務所得扣除

總計350萬元給原告，原告自105年1月起即不再對被告薪資

抽成，且系爭診所之各項成本，則由兩造平均分擔。嗣因原

告事業版圖擴張，自108年12月起另行於臺中市西屯區市○

○○路000號5樓之10開設「曼哈頓美學牙醫診所」（下稱新

診所），原告此後雖較無時間回到系爭診所看診，但兩造間

系爭診所之合夥契約仍繼續存續中，並未因此解散，此部分

於本件訴訟有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26號判決（下稱前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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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之爭點效適用。兩造間就系爭診所所為之合夥，乃兩造

共同經營，並各自看診、各自負擔成本，且兩造間亦無其他

特別之約定，是兩造間就系爭合夥之決議本應以全體同意為

之，而原告身為系爭診所之合夥人，亦得以系爭診所之財產

及場地執行職務。豈料，被告於109年7月間擅自變更系爭診

所設有密碼之軟硬體設備，致原告無法順利登入，原告在系

爭診所執行醫療業務之權利已受到極為嚴重之影響，迄今仍

無法至系爭診所執行醫療業務，損失不斷擴大中。系爭診所

内原告所懸掛之牙醫師證書、牙醫相關證照、學位證書、名

片等表彰原告之資歷、資格與能力之相關物品均遭被告擅自

移除，系爭診所上原本標註有原告豐富資歷之招牌亦遭被告

擅自更換，原告之豐富資歷因而無法呈現於市場上。甚者，

被告要求系爭診所助理李佳凌於112年3月3日向原告諉稱兩

造之間並無合夥關係存在，原告於112年3月23日前往系爭診

所欲行醫，竟遭被告報警阻止原告進入系爭診所，原告一手

建立之系爭診所形同遭被告霸占，致原告無法以系爭診所之

財產及場地執行職務，原告自得依兩造間之合夥法律關係提

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容忍原告為如訴之聲明第1至6項之行

為。

二、依兩造109年1月29日至109年1月31日間之LINE對話紀錄可

知，兩造間已於109年1月31日達成「若被告將來有請受僱醫

師在系爭診所看診，則被告即應給予該醫師業績之5%作為給

予原告之利潤，而原告亦然」之合意。而被告於此期間内，

亦有聘請鄭文紹、張志佳、劉珈君、黃安禹等四位受僱醫師

於系爭診所内看診，被告對於前揭醫師業績百分之5利潤應

給予原告之約定，應予遵守，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如數給付。

其中鄭文紹於109年1月31日起迄今均在職，被告全未就鄭文

紹之業績抽成給付原告，而鄭文紹109年2月迄今之業績，原

告僅知109年2月為22,200元，109年4月為16,800元，109年5

月為15,000元，109年6月為79,000元，此部分共計133,000

元，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百分之5之抽成為6,650元；其中張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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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於109年1月31日起迄今均在職，被告僅就張志佳之業績給

付109年7月至11月之13,237元及109年12月至110年5月之15,

819元，共計29,056元而已，然被告已自承110年4月之自費

業績為5萬元，依百分之5抽成約定，被告本應給付原告2,50

0元，但被告竟擅自以「植牙用我的植體、配件、器械、植

牙機，故僅能抽3%」之藉口，擅自降低為百分之3，短付原

告1,000元之抽成，原告自得就此部分予以請求；其中劉珈

君於109年1月31日起迄今均在職，黃安禹至遲於112年3月23

日起即到職且迄今均在職，然被告完全未就前開二人之業績

抽成給付原告。綜上所述，原告就此部分應至少可依兩造間

之約定，對被告請求7,650元以上（鄭文紹部分之6,650元

+張志佳部分之1，000元=7,650元）等語。

三、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診所之門禁鑰匙交付原告，並應容

忍原告入內及於該處所執行醫療職務。㈡被告應告知原告系

爭診所內電腦之開機密碼，並應容忍原告使用該電腦。㈢被

告應告知原告系爭診所所購買Dr.Cooper酷博士牙科醫療管

理系統之密碼，並應容忍原告使用該系統。㈣被告應告知原

告系爭診所內所建立系爭診所員工薪資系統之excel檔案密

碼，並應容忍原告使用該檔案。㈤被告應將系爭診所招牌回

復如起訴狀附件1之狀態。㈥被告應容忍原告在系爭診所內

懸掛牙醫師證書、牙醫相關證照、學位證書、擺放名片，以

及在該診所內為適當之宣導，不得干預。㈦被告應給付原告

7,650元，並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貳、被告則以：

一、雖原告援以前案判決主張兩造間具有合夥關係，而為本件訴

之聲明第1至6項之請求，然原告擔任獨資登記負責人之曼哈

頓牙醫診所（下稱原診所，機構代碼為：0000000000）已於

108年12月13日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核准辦理歇業，且原診

所之開業執照及執業執照亦均已留局註銷；而被告則自108

年12月13日起迄今擔任曼哈頓牙醫診所即系爭診所（機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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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為：0000000000）之獨資登記負責人，系爭診所之開業和

執業執照字號，以及國稅局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稅籍編號等

皆已變更，與原診所不同，此觀諸被告於前案訴訟中已提出

之臺中市政府衛生局108年12月24日中市衛醫字第108013085

1號函文及臺中市衛生局108年12月24日中市衛醫字第108013

08511號函文可知。再由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08年12月26日編

號132號、133號扣繳單位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可見，不

論是原診所或是系爭診所，其扣繳單位組織均係勾選「獨

資」，而非「合夥」事業，且由其中編號133號（即原診

所）之變更登記申請書上所勾選之登記原因為「註銷登

記」，而非「變更負責人」等情，益可見系爭診所與原診所

確為截然不同之醫療機構甚明。由上可證，兩造間從未有合

夥關係存在。另前案判決僅於判決第5頁載稱：「是被告於1

05年1月間起，先以500萬元取得系爭之一半權利，再與原告

各以價值500萬元之系爭診所半數權利出資共同經營系爭診

所，而成立合夥契約」等短短數語，不僅就原診所與系爭診

所已為二個完全不同事業體此一重要事實隻字未提，就兩造

合夥關係之起、訖時間、合夥業務之重要內容、合夥事務究

如何分配與執行、合夥帳務如何處理、合夥盈虧分配及合夥

如何終止及清算等等有關合夥關係等相關重要事項，亦未予

詳查，其所為之認定顯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重大違誤。況且，

原告於前案訴訟中亦未提出兩造間具有合夥關係之確切證

據，實難認原告就此一爭點已為充分之舉證。是以，前案判

決就兩造間成立合夥契約之認定，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判決

違背法令之情形。又於前案判決中，被告為勝訴之一方，並

無權利對於前案判決此一判決理由不備等違背法令之部分提

出上訴。是以，倘僅憑前案判決空泛之認定，即遽認本件兩

造間具有合夥關係、產生爭點效之適用，顯有違誤，更對被

告顯失公平。況在108年12月13日由被告擔任系爭診所之獨

資登記負責人之前，兩造係各自領取自己執行業務之所得，

且各自負擔執業之成本，此一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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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有合夥之決算或分配利益之事實，顯然與合夥係共同經

營事業並且共同負擔經營事業盈虧之定義有別，足徵兩造間

實際上並無合夥關係存在，且原診所並未設置帳冊記載詳細

之收入與支出，根本無法於每月進行結算，亦無法於年度終

了時辦理決算並分配利益，兩造之關係在在與民法規定之合

夥契約不符。綜上，兩造至多為使用同一空間之診所執業，

然係自負盈虧，並無合夥利益分配之事實，核其性質應類似

於「合署辦公」之模式。

二、又原告自109年7月1日之後，均未曾在系爭診所執業、亦未

曾負擔系爭診所之任何營運成本（包含稅賦、房租、器械維

修費用、耗材支出、助理薪資、水電瓦斯費用等），此情為

兩造所不爭執。復由原告已從系爭診所拿走笑氣、鋼瓶及消

毒鍋、電刀、手機保養機等經營牙醫業務重要之器械、物品

等情，益見原告並無在系爭診所執業之真意甚明。再者，系

爭診所自109年1月起迄今，均係由被告與房東簽訂租賃契

約，並由被告負擔全額之房租，可見，兩造不僅無共同經營

事業之真意，更無共同經營事業之外觀存在，兩造實無合夥

關係存在，退步言，若認兩造間曾有合夥關係，此合夥關係

依民法第692條第3款之規定，已因合夥目的事業不能完成而

解散。此外，因系爭診所內相關器械、設備及材料均已老舊

不堪使用，被告為維持系爭診所之正常營運，已將系爭診所

內大多數器械、設備及材料等予以換新，是原告如今要求到

系爭診所看診，並且要求使用被告個人之財產，實無理由。

另自109年起迄今，均係被告與北昕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北昕公司）簽立維護Dr.Cooper酷博士牙科醫療管理系統

（下稱系爭管理系統）之合約，故原告要求被告須告知系爭

管理系統之密碼，並容忍原告使用系爭管理系統等主張，其

目的均在試圖窺探被告所經營之系爭診所之營業秘密，實無

任何正當依據，其主張並無理由。

三、原告雖提出起訴狀後附之原證2對話紀錄，據以主張兩造間

具有「被告應給予其所雇用牙醫師之獲利百分之5予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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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合意等語，惟細譯兩造109年1月29日之對話紀錄，被告對

於原告所提之要求並未明確表示同意，詎原告竟以被告於10

9年1月31日之簡短回應，斷章取義稱被告已同意原告109年1

月29日所提之條件，原告此舉無疑是移花接木、顛倒是非。

再細觀兩造109年1月31日之對話紀錄，原告另提及要挖角被

告之助理及醫師到其新設立之診所上班等語，被告之回應僅

係表示其已接收到原告之想法，絕非表示同意原告之要求。

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獲利之抽成，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

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叁、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14、415頁）：

一、曼哈頓牙醫診所（設臺中市○○區○○路000 號，即原診

所）原為原告獨資設立經營，並由原告擔任負責人（此次登

記之機構代碼：0000000000），嗣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核准原

診所於108年12月13日申請歇業，並於同日改由被告擔任登

記負責人，重新由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核准開業（此次登記之

機構代碼：0000000000） 。

二、被告於100年間，開始在原診所內執行業務，其薪資需被原

告按成數抽成。

三、原告自105年1月起即不再對被告薪資抽成。

四、原告於開立新診所後即108年12月起，至109年6月30日期

間，已開始減少在系爭診所看診時間，並自109年7月1日

起，完全未在系爭診所看診。

五、原告曾於109年10月7日委請竑德法律事務所發出卷附原證8

所示之律師函給被告。

六、原告所提之卷附原證1本院112 年度重訴字第326號民事判決

即前案判決，業已判決確定。

七、兩造於前案判決、本院審理中所提之LINE通訊內容均為形式

上真正。

八、縱認兩造間有合夥關係，兩造間亦未曾就系爭診所有過任何

　　清算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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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原告並非系爭診所所在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診所之相關費

　　用支出，自109年7月1日後原告即未負擔任何費用。

十、原告已從前開診所拿走笑氣、鋼瓶、消毒鍋、電刀、手機保

　　養機等物。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間就系爭診所之經營曾存有合夥關係。

　　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診所之經營存有合夥契約，並有前案判

決爭點效之適用，請求被告容忍原告為如訴之聲明第1至6項

之行為等情，業據提出前案判決【見本院113年度中司調字

第596號卷（下稱調字卷）第33-40頁】為證，堪認原告之主

張並非全然無據。被告雖否認兩造間具有合夥關係，並否認

本件有前案判決爭點效之適用，而以前詞置辯，惟：

　㈠按學說上基於公平理念之訴訟上誠信原則而產生之爭點效理

論，須判決理由之判斷具備「於同一當事人間」、「非顯然

違背法令」、「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

斷」、「該重要爭點，在前訴訟程序已列為足以影響判決結

果之主要爭點，並經兩造各為充分之舉證及攻防，使當事人

為適當完全之辯論，由法院為實質之審理判斷」及「兩造所

受之程序保障非顯有差異」者，始足當之，俾由當事人就該

事實之最終判斷，對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結果負其責

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前

案判決之當事人為兩造，其爭執事項為「⒈兩造間是否成立

系爭契約書所載內容之合夥關係？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30

3萬6,044元之合夥盈餘分配是否有理由？」，有前案判決在

卷可佐（見調字卷第33-36頁），故兩造間就系爭診所之經

營是否存有合夥關係，即為前案判決之重要爭點。酌以原告

於前案審理中主張：「於104年12月間，與被告約定自105年

1月起合夥經營系爭診所，被告以500萬元取得上開合夥事業

半數股權，並由原告擔任系爭診所之實際負責人及經營管理

者，系爭診所收入扣除成本後，利潤應由雙方平分，並簽立

系爭診所合夥契約書」等語（見調字卷第33頁），被告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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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案審理中辯稱：「至於原告提出之系爭契約書，係原告告

知被告要由會計師向國稅局申報合夥報稅之用，所以伊才會

在上面簽名，並非2人約定之合夥契約，事後送國稅局審查

並未通過，就一直留在原告處。系爭契約書並非兩造共同經

營系爭診所之合夥內容，此觀諸上面所載之合夥資本總額、

依合夥比例分配看診時間、盈餘分配等約定內容，均與2人

在系爭診所執行業務之實際狀況不同，系爭契約書上亦未載

有訂立日期，且未依常情由2人各保管1份，足證系爭契約書

非有效成立」等語（見調字卷第34頁），可知兩造均有就合

夥之成立與否據以論述，兩造就前開爭點於前案訴訟中既已

施有充分攻防辯論，堪認兩造所受之程序保障顯無差異。而

前案法院經兩造攻防後，於前案判決中以「貳、得心證之理

由：一、」近50行之篇幅，認定兩造間成立合夥契約之事

實，且予以其形成心證之理由及說明（見調字卷第36、37

頁），堪認前案法院已為實質之判斷，而具備適用爭點效之

「於同一當事人間」、「該重要爭點，在前訴訟程序已列為

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主要爭點，並經兩造各為充分之舉證及

攻防，使當事人為適當完全之辯論，由法院為實質之審理判

斷」，及「兩造所受之程序保障非顯有差異」等要件。

　㈡被告雖辯稱前案判決僅於判決第5頁載稱：「是被告於105年

1月間起，先以500萬元取得系爭之一半權利，再與原告各以

價值500萬元之系爭診所半數權利出資共同經營系爭診所，

而成立合夥契約」等短短數語，原告於前案訴訟中亦從未提

出兩造具有合夥關係之確切證據以實其說，顯有判決不備理

由之判決違背法令情形等語。然查前案判決係以近50行之篇

幅，以其形成心證之理由及說明，認定兩造間成立合夥契約

（見調字卷第36、37頁），已於前述，被告辯稱前案判決僅

有短短數語說明理由，核與事實不符，要無可採。另前案判

決係經審酌兩造不爭執之「⒈系爭診所原為原告獨資設立經

營，被告於100年間，開始在系爭診所內執行業務，其薪資

需被原告按成數抽成。⒉被告於105年1月25日，自其所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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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台中分行帳戶匯款150萬元至原告所申辦

同銀行北台中分行帳戶內，並陸續自105年2月至7月間，以

被告執行業務所得扣除匯款總計350萬元給原告。⒊原告自1

05年1月起即不再對被告薪資抽成；且系爭診所之各項成

本，均由兩造平均分擔。」等事項，及原告提出之銀行存摺

影本、108年12月26日至109年2月12日之兩造LINE對話內容

等證據，而認定兩造確有共負損益、經營系爭診所之合夥合

意，經本院調卷核閱無誤（見本院卷第31頁），故原告並無

被告所辯「未提出兩造具有合夥關係之確切證據」之事實，

前案判決就兩造間合夥關係存在之事實認定，並非毫無論

證、而有不備理由之情形至明，被告辯稱：前案判決有判決

違背法令之情形等語，並無可採。

　㈢被告雖又提出原診所、系爭診所之開業、執業執照、相關臺

中市政府函文，及國稅局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稅籍編號編配

通知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65-71頁），辯稱：原診所與

系爭診所均係獨資，而非合夥事業，益見其等為截然不同之

醫療機構，兩造間從未有合夥之關係存在等語。惟按稱合夥

者，謂2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民法第667

條第1項定有明文。稱隱名合夥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對

於他方所經營之事業出資，而分受其營業所生之利益，及分

擔其所生損失之契約，民法第700條載有明文。又合夥經營

之事業若以營利為目的，依商業登記法第3條、第4條規定，

固應向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為商業登記，然商業登記僅屬行政

管理措施，合夥關係之存否，應就當事人有無互約出資經營

共同事業之客觀事實予以認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

44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依上開說明可知，兩造間之合夥

關係是否存在，應就兩造有無互約出資經營共同事業之客觀

事實予以認定，不得僅以行政管理措施之商業登記載為獨資

或合夥，即斷定兩造間是否存有合夥關係，蓋於隱名合夥之

法律關係下，亦可能於商業登記時登載為獨資。參以前案判

決所載兩造不爭執事項3「原告自105年1月起即不再對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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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抽成，系爭診所之各項成本，均由兩造平均分擔」之事

實（見調字卷第35頁），對照原診所於108年12月13日歇業

前仍登載為原告獨資一節（見本院卷第414頁），即可徵行

政管理措施之商業登記載，未必與是否共同經營事業之客觀

事實相符，被告所提之前開行政登記等相關證據均不足以推

翻前案判決之判斷甚顯。承上，前案判決關於兩造間就系爭

診所之經營曾存有合夥關係此重要爭點，既已經兩造充分舉

證攻防、適當完全辯論後，為實質之審理判斷，則本件即應

受拘束，兩造均不得任作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為相反之

判斷，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被告此部分所為之抗

辯，乃無足採。

二、兩造間之合夥已解散，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至第6項之請求為

無理由。

　㈠按合夥因合夥之目的事業不能完成者而解散，合夥解散後，

應進行清算程序，合夥財產於清償合夥債務及返還各合夥人

之出資後，尚有賸餘者，按各合夥人應受分配之利益分配

之，此觀民法第692條第3款、第697條、第699條等規定自

明。又為免合夥人在不確定期間內長期受合夥之約束，依民

法第686條第1項之規定，合夥如未定有存續期間，或經訂明

以合夥人中一人之終身，為其存續期間者，各合夥人得不附

任何理由，隨時聲明退夥，但應於2個月前通知他合夥人。

另合夥乃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之合夥人共同經營事業之契約，

合夥於存續期間至少須有合夥人二人，始足以維持合夥之存

在。是以合夥存續期間若因合夥人退夥致僅剩合夥人一人

時，因已不符合夥之成立要件，且其共同經營事業之目的亦

無從繼續，自應認合夥之目的事業不能完成而有民法第692

條第3款所列歸於解散之事由（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7

4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聲明退夥，為單獨行為，無待他

合夥人之承諾，然必須向他合夥人確實表示其意思，方能發

生效力；合夥人之退夥，不論為明示或默示，均能發生效

力，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96號、19年上字第449 號判決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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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旨可資參照。而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

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查原告自

承其於開立新診所後即108年12月起至109年6月30日期間，

因忙於新診所事務，已開始減少在系爭診所看診之時間，並

對於忙到何時無法確定，迄109年7月1日起，則完全未在系

爭診所看診等情，有本院114年2月18日言詞辯論筆錄可佐

（見本院卷第412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14

頁），堪認屬實。本院審酌牙齒醫療及牙齒建置本多屬需要

數次進行之持續性療程，醫患之間應較有相當程度之信任及

依賴性存在，而原告亦自承牙齒醫療業具有高度之屬人性

（見本院卷第413頁），是原告既已另行自己開設新診所，

自109年7月1日起即未再於系爭診所看診，具信賴關係之病

患衡情當亦均轉離系爭診所，改至新診所接受原告之醫治，

原告就兩造間系爭診所之合夥關係，應已成立類似退夥之行

為，具有默示退夥之意思。況醫療法第86條第1款規定：

「醫療廣告不得假借他人名義為宣傳」，被告基於原告109

年7月1日起即未再於系爭診所看診，更換系爭診所之招牌、

不再懸掛原告之執業證書於診間，均屬符合法令規定、避免

病患誤會之行為，原告於109年7月1日後至本件113年3月15

日起訴（見調字卷第11頁）前，均未爭執上述被告更換招

牌、卸下原告執業證書之舉止，原告109年10月7日透過竑德

法律事務所發函給被告時，亦未提及被告前開更換招牌、卸

下原告執業證書行為有何不妥，有該函文在卷可考（見本院

卷第135-139頁），益徵兩造間，已因原告109年7月1日起主

動未再於系爭診所看診，及被告因此更換招牌、卸下原告執

業證書，而原告於本件起訴前均不為爭執等節，難以達成兩

造共同經營系爭診所之合夥目的。

　㈡原告雖主張原本計畫要派遣訴外人郭學孟醫師前往系爭診所

任職，原告並無不前往系爭診所執業之意思等語，並提出原

告與郭學孟之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383、388、39

3頁），惟被告表示完全不知此事（見本院卷第370頁），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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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開對話內容，原告係稱「於113年2月預估委請郭學孟醫

師前往系爭診所為負責人」等語，此除了再次證實自109年7

月1日起至113年2月間，原告均未回任系爭診所執行業務、

且無自己回任系爭診所執業之意思外，亦未能證明郭學孟醫

師日後確實已前往系爭診所任職，且與原告前揭自承牙齒醫

療業具有高度之屬人性等語（見本院卷第413頁），有所矛

盾。況原告既主張兩造間就系爭診所所成立之合夥契約尚未

解散，於113年2月間卻猶未欲親自回任系爭診所、履行共同

經營系爭診所之合夥義務，反而違背民法第670條之規定，

在未經另名合夥人即被告之同意下，即未經決議、任意任命

他人（郭學孟）擔任系爭診所之負責人，亦於法有違，實難

以之作為其未有退夥意思之有利證明。再者，原告自承其已

自系爭診所內取回笑氣、鋼瓶、消毒鍋、電刀、手機保養機

等關於合夥經營之個人有權使用之器具，並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412、415頁），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

局市政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見本院卷第81頁）可佐，核

前開器具俱屬牙醫診所進行醫療所必需之物品，故堪認原告

於取回前開個人具備使用權之器具當下，已有表明不再於系

爭診所執業之默示意思，蓋依理倘若原告確有繼續在系爭診

所執業、履行共同經營之合夥目的意思，應無取回前開醫療

必需物品之必要，其先是透過發函、再而透過警方協助，終

取回上揭物品，有警方職務報告、受理案件證明單、竑德法

律事務所律師函在卷可據（見本院卷第49、81、137頁），

顯見其無再於系爭診所執業之意思甚堅，益加可認其有退夥

之行為及默示意思，兩造間就系爭診所所成立之合夥契約已

無法達成合夥之目的，洵堪認定。

　㈢另原告並非系爭診所所在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診所之相關

費用支出，自109年7月1日後原告即未負擔任何費用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15頁），堪信為真。原告雖

主張109年7月1日後迄今，因原告之診次比例為零，故承擔

成本即為零，並非原告有退夥之意思等語（見本院卷第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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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然查，依原告起訴狀之主張，兩造就所合夥之系爭診

所經營各項成本，係約定採平均分擔之方式（見調字卷第13

頁），此並經列為前案判決中之兩造不爭執事項（見調字卷

第35頁），是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另增條件稱：兩造間係依執

行業務所得比例分擔診所之支出費用等語（見本院卷第388

頁），被告又否認在卷（見本院卷第388頁），原告即應就

此「依執行業務所得比例分擔」之條件，負舉證責任。綜觀

全卷，原告並未舉證上情，是原告於本件翻異前詞，改稱兩

造有約定依診次比例分擔成本等語，顯無可採。若依原告主

張其並無退夥意思，則其依約應仍就系爭診所經營所支出之

各項成本與被告共同負擔，始符事理，惟原告自109年7月1

日後迄今均未負擔系爭診所之任何費用，是足認原告應未履

行當初合夥之約定，兩造共同經營系爭診所之合夥目的亦難

達成。且原告當庭自承兩造間成立合夥之目的為「共同經

營」系爭診所（見本院卷第411頁），卻自109年7月1日後即

未負擔任何診所之成本費用，亦無任何執行業務之診次，迄

今已4年多近5年，依常情實難認有共同經營系爭診所之事

實。此外，開設系爭診所之營業所需成本及費用，除有房屋

租金、設備支出外，人事成本即受雇人員薪資之占比更屬沉

重，上開費用均是維持系爭診所存續所必須，而受雇人員每

月薪資之持續支出，更是與醫師診次所需人力密切相關，今

原告長期於系爭診所不安排診次，亦不支付相關人事成本，

則系爭診所勢難維持原本合夥共同經營之模式及規模，而須

調降人力，無從符合兩造合夥之成立要件，其等共同經營事

業之目的亦無從繼續，堪以認定。　

　㈣復而，原告對於系爭診所負責人已於108年12月間更換成被

告，所外招牌已隨之置換、診間已卸下原告執業證書等情，

早已知之甚詳，多年來均未為爭執，已於前述。惟何以原告

於109年7月1日離開系爭診所後，遲至112年3月間，會突然

透過助理向被告表示：112年3月23日欲返回系爭診所看診等

語（見調字卷第43頁）？並進而提起本件訴訟？經本院一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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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原告後，原告均未能為合理之說明，有本院言詞辯論筆

錄在卷可按（見本卷第118、371頁），足徵原告離開系爭診

所多年之後突然表示欲回到系爭診所執業，其背後考量之因

素，或有難以公開、難以接受公評之考量，而顯有疑義。甚

且，原告於起訴狀中自承：其並不瞭解系爭診所目前所雇用

醫師之相關訊息、薪資，亦無系爭診所營業使用之電腦軟硬

體密碼，並未安排診次，亦未攤付系爭診所相關營業成本等

語（見調字卷第13-25頁），可見原告實際上確實已多年未

與被告共同經營系爭診所；酌以其因有了新診所，較為忙

碌，而離開系爭診所沒有回去執業，其無法確定新診所要忙

到什麼時候，故未告知被告一節，經原告陳稱在卷（見本院

卷第412頁），益見原告離去系爭診所後，毫無何時回歸之

時間表，原告陳稱僅是「暫時」離開系爭診所等語，要無可

採，蓋身為原合夥人之被告，無從預見原告是否回歸？何時

回歸？兩造間之合夥關係，縱無原告明示退夥之意思表示可

憑，亦應可透過原告之上開舉止，間接推知原告具有退夥之

默示效果意思，而原告退夥後，該合夥僅剩合夥人被告一

人，亦不符合夥之成立要件，堪可認定。依前述之事實以

觀，兩造間共同經營系爭診所之事業目的已無從繼續，自應

認兩造間合夥之目的事業不能完成，而同時該當民法第692

條第3款所列歸於解散之事由。從而，兩造間之合夥既已解

散，則原告依兩造間合夥之法律關係請求如訴之聲明第1至6

項，即無所據，應予駁回。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診所之業績抽成，並無理由。　　

　　查原告雖主張：依兩造自109年1月29日至109年1月31日之LI

NE對話紀錄可知，兩造間已於109年1月31日達成「若被告將

來有請受僱醫師在系爭診所看診，則被告即應給予該醫師業

績之5%作為給予原告之利潤，而原告亦然」之合意，依此合

意之約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診所之業績抽成等語。

惟按契約當事人約定其契約須用一定方式者，在該方式未完

成前，推定其契約不成立，民法第166條定有明文。觀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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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原告所指兩造109年1月29日至109年1月31日之LINE對話紀

錄，其中：「原告：你可以把我完全不去診所後希望我們的

權利義務寫下來，我同意後再簽一個協議。被告：可以你擬

嗎？我沒力氣」、「原告：早安，有空把你的想法寫下來，

我也是，協商好就可以簽」等語（見調字卷第41、42頁），

可知兩造當時係約定將合夥之權利義務以書面方式寫下，經

兩造協商後並簽立書面，即兩造就合夥之權利義務契約成

立，係約定以書面之要式行為為之。然原告於本件就其請求

之前開業績抽成，自始並未提出任何經兩造簽署之書面契約

供本院參酌，自難僅以前開LINE對話紀錄內容，或被告曾有

偶爾給付原告金錢一事，即逕認兩造已成立業績抽成之契約

甚明。此外，於前案審理中，原告雖曾提出一份兩造簽名、

用印之合夥書面契約，然該等書面合夥契約所載並「非」兩

造間實際約定之合夥內容，已經前案判決於理由中說明、判

斷明確（見調字卷第37-39頁），故此影響判決結果之重要

爭點，既經兩造充分舉證攻防，為適當完全之辯論，法院始

為實質之審理判斷，兩造所受之程序保障非顯有差異，本件

即應受拘束，兩造不得任作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為相反

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從而，原告一兩造間

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其業績抽成7,650元及法定遲延利

息，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綜上所述，兩造間合夥關係業已解散，且並無證據證明兩造

間於成立合夥後，另成立業績抽成之契約約定，則原告依兩

造間之合夥關係及業績抽成契約關係，請求「㈠被告應將系

爭診所之門禁鑰匙交付原告，並應容忍原告入內及於該處所

執行醫療職務。㈡被告應告知原告系爭診所內電腦之開機密

碼，並應容忍原告使用該電腦。㈢被告應告知原告系爭診所

所購買Dr.Cooper酷博士牙科醫療管理系統之密碼，並應容

忍原告使用該系統。㈣被告應告知原告系爭診所內所建立系

爭診所員工薪資系統之excel檔案密碼，並應容忍原告使用

該檔案。㈤被告應將系爭診所招牌回復如附件1之狀態。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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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應容忍原告在系爭診所內懸掛牙醫師證書、牙醫相關證

照、學位證書、擺放名片，以及在該診所內為適當之宣導，

不得干預。㈦被告應給付原告7,650元，並自本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予

論駁。

柒、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秉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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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11號
原      告  李建逸  


訴訟代理人  翁晨貿律師
被      告  謝雅琴  


訴訟代理人  曾佩琦律師  
            李沛穎律師
            
當事人間請求容忍一定行為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坐落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曼哈頓牙醫診所」（下 稱系爭診所）原為原告獨資設立經營，被告於民國100年間開始在系爭診所内執行業務，其薪資需被原告按成數抽成，嗣兩造就系爭診所合夥經營已達成合意，被告並於105年1 月25日，自其所申辦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台中分行帳戶匯款新臺幣（下同）150萬元至原告所申辦同銀行北台中分行帳戶内，並陸續自105年2月至7月間，以被告執行業務所得扣除總計350萬元給原告，原告自105年1月起即不再對被告薪資抽成，且系爭診所之各項成本，則由兩造平均分擔。嗣因原告事業版圖擴張，自108年12月起另行於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00號5樓之10開設「曼哈頓美學牙醫診所」（下稱新診所），原告此後雖較無時間回到系爭診所看診，但兩造間系爭診所之合夥契約仍繼續存續中，並未因此解散，此部分於本件訴訟有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26號判決（下稱前案判決）之爭點效適用。兩造間就系爭診所所為之合夥，乃兩造共同經營，並各自看診、各自負擔成本，且兩造間亦無其他特別之約定，是兩造間就系爭合夥之決議本應以全體同意為之，而原告身為系爭診所之合夥人，亦得以系爭診所之財產及場地執行職務。豈料，被告於109年7月間擅自變更系爭診所設有密碼之軟硬體設備，致原告無法順利登入，原告在系爭診所執行醫療業務之權利已受到極為嚴重之影響，迄今仍無法至系爭診所執行醫療業務，損失不斷擴大中。系爭診所内原告所懸掛之牙醫師證書、牙醫相關證照、學位證書、名片等表彰原告之資歷、資格與能力之相關物品均遭被告擅自移除，系爭診所上原本標註有原告豐富資歷之招牌亦遭被告擅自更換，原告之豐富資歷因而無法呈現於市場上。甚者，被告要求系爭診所助理李佳凌於112年3月3日向原告諉稱兩造之間並無合夥關係存在，原告於112年3月23日前往系爭診所欲行醫，竟遭被告報警阻止原告進入系爭診所，原告一手建立之系爭診所形同遭被告霸占，致原告無法以系爭診所之財產及場地執行職務，原告自得依兩造間之合夥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容忍原告為如訴之聲明第1至6項之行為。
二、依兩造109年1月29日至109年1月31日間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兩造間已於109年1月31日達成「若被告將來有請受僱醫師在系爭診所看診，則被告即應給予該醫師業績之5%作為給予原告之利潤，而原告亦然」之合意。而被告於此期間内，亦有聘請鄭文紹、張志佳、劉珈君、黃安禹等四位受僱醫師於系爭診所内看診，被告對於前揭醫師業績百分之5利潤應給予原告之約定，應予遵守，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如數給付。其中鄭文紹於109年1月31日起迄今均在職，被告全未就鄭文紹之業績抽成給付原告，而鄭文紹109年2月迄今之業績，原告僅知109年2月為22,200元，109年4月為16,800元，109年5月為15,000元，109年6月為79,000元，此部分共計133,000元，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百分之5之抽成為6,650元；其中張志佳於109年1月31日起迄今均在職，被告僅就張志佳之業績給付109年7月至11月之13,237元及109年12月至110年5月之15,819元，共計29,056元而已，然被告已自承110年4月之自費業績為5萬元，依百分之5抽成約定，被告本應給付原告2,500元，但被告竟擅自以「植牙用我的植體、配件、器械、植牙機，故僅能抽3%」之藉口，擅自降低為百分之3，短付原告1,000元之抽成，原告自得就此部分予以請求；其中劉珈君於109年1月31日起迄今均在職，黃安禹至遲於112年3月23日起即到職且迄今均在職，然被告完全未就前開二人之業績抽成給付原告。綜上所述，原告就此部分應至少可依兩造間之約定，對被告請求7,650元以上（鄭文紹部分之6,650元+張志佳部分之1，000元=7,650元）等語。
三、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診所之門禁鑰匙交付原告，並應容忍原告入內及於該處所執行醫療職務。㈡被告應告知原告系爭診所內電腦之開機密碼，並應容忍原告使用該電腦。㈢被告應告知原告系爭診所所購買Dr.Cooper酷博士牙科醫療管理系統之密碼，並應容忍原告使用該系統。㈣被告應告知原告系爭診所內所建立系爭診所員工薪資系統之excel檔案密碼，並應容忍原告使用該檔案。㈤被告應將系爭診所招牌回復如起訴狀附件1之狀態。㈥被告應容忍原告在系爭診所內懸掛牙醫師證書、牙醫相關證照、學位證書、擺放名片，以及在該診所內為適當之宣導，不得干預。㈦被告應給付原告7,650元，並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貳、被告則以：
一、雖原告援以前案判決主張兩造間具有合夥關係，而為本件訴之聲明第1至6項之請求，然原告擔任獨資登記負責人之曼哈頓牙醫診所（下稱原診所，機構代碼為：0000000000）已於108年12月13日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核准辦理歇業，且原診所之開業執照及執業執照亦均已留局註銷；而被告則自108年12月13日起迄今擔任曼哈頓牙醫診所即系爭診所（機構代碼為：0000000000）之獨資登記負責人，系爭診所之開業和執業執照字號，以及國稅局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稅籍編號等皆已變更，與原診所不同，此觀諸被告於前案訴訟中已提出之臺中市政府衛生局108年12月24日中市衛醫字第1080130851號函文及臺中市衛生局108年12月24日中市衛醫字第10801308511號函文可知。再由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08年12月26日編號132號、133號扣繳單位設立（變更）登記申請書可見，不論是原診所或是系爭診所，其扣繳單位組織均係勾選「獨資」，而非「合夥」事業，且由其中編號133號（即原診所）之變更登記申請書上所勾選之登記原因為「註銷登記」，而非「變更負責人」等情，益可見系爭診所與原診所確為截然不同之醫療機構甚明。由上可證，兩造間從未有合夥關係存在。另前案判決僅於判決第5頁載稱：「是被告於105年1月間起，先以500萬元取得系爭之一半權利，再與原告各以價值500萬元之系爭診所半數權利出資共同經營系爭診所，而成立合夥契約」等短短數語，不僅就原診所與系爭診所已為二個完全不同事業體此一重要事實隻字未提，就兩造合夥關係之起、訖時間、合夥業務之重要內容、合夥事務究如何分配與執行、合夥帳務如何處理、合夥盈虧分配及合夥如何終止及清算等等有關合夥關係等相關重要事項，亦未予詳查，其所為之認定顯有判決理由不備之重大違誤。況且，原告於前案訴訟中亦未提出兩造間具有合夥關係之確切證據，實難認原告就此一爭點已為充分之舉證。是以，前案判決就兩造間成立合夥契約之認定，顯有判決不備理由之判決違背法令之情形。又於前案判決中，被告為勝訴之一方，並無權利對於前案判決此一判決理由不備等違背法令之部分提出上訴。是以，倘僅憑前案判決空泛之認定，即遽認本件兩造間具有合夥關係、產生爭點效之適用，顯有違誤，更對被告顯失公平。況在108年12月13日由被告擔任系爭診所之獨資登記負責人之前，兩造係各自領取自己執行業務之所得，且各自負擔執業之成本，此一事實為兩造所不爭執，是兩造從未有合夥之決算或分配利益之事實，顯然與合夥係共同經營事業並且共同負擔經營事業盈虧之定義有別，足徵兩造間實際上並無合夥關係存在，且原診所並未設置帳冊記載詳細之收入與支出，根本無法於每月進行結算，亦無法於年度終了時辦理決算並分配利益，兩造之關係在在與民法規定之合夥契約不符。綜上，兩造至多為使用同一空間之診所執業，然係自負盈虧，並無合夥利益分配之事實，核其性質應類似於「合署辦公」之模式。
二、又原告自109年7月1日之後，均未曾在系爭診所執業、亦未曾負擔系爭診所之任何營運成本（包含稅賦、房租、器械維修費用、耗材支出、助理薪資、水電瓦斯費用等），此情為兩造所不爭執。復由原告已從系爭診所拿走笑氣、鋼瓶及消毒鍋、電刀、手機保養機等經營牙醫業務重要之器械、物品等情，益見原告並無在系爭診所執業之真意甚明。再者，系爭診所自109年1月起迄今，均係由被告與房東簽訂租賃契約，並由被告負擔全額之房租，可見，兩造不僅無共同經營事業之真意，更無共同經營事業之外觀存在，兩造實無合夥關係存在，退步言，若認兩造間曾有合夥關係，此合夥關係依民法第692條第3款之規定，已因合夥目的事業不能完成而解散。此外，因系爭診所內相關器械、設備及材料均已老舊不堪使用，被告為維持系爭診所之正常營運，已將系爭診所內大多數器械、設備及材料等予以換新，是原告如今要求到系爭診所看診，並且要求使用被告個人之財產，實無理由。另自109年起迄今，均係被告與北昕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北昕公司）簽立維護Dr.Cooper酷博士牙科醫療管理系統（下稱系爭管理系統）之合約，故原告要求被告須告知系爭管理系統之密碼，並容忍原告使用系爭管理系統等主張，其目的均在試圖窺探被告所經營之系爭診所之營業秘密，實無任何正當依據，其主張並無理由。
三、原告雖提出起訴狀後附之原證2對話紀錄，據以主張兩造間具有「被告應給予其所雇用牙醫師之獲利百分之5予原告」之合意等語，惟細譯兩造109年1月29日之對話紀錄，被告對於原告所提之要求並未明確表示同意，詎原告竟以被告於109年1月31日之簡短回應，斷章取義稱被告已同意原告109年1月29日所提之條件，原告此舉無疑是移花接木、顛倒是非。再細觀兩造109年1月31日之對話紀錄，原告另提及要挖角被告之助理及醫師到其新設立之診所上班等語，被告之回應僅係表示其已接收到原告之想法，絕非表示同意原告之要求。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獲利之抽成，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叁、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14、415頁）：
一、曼哈頓牙醫診所（設臺中市○○區○○路000 號，即原診所）原為原告獨資設立經營，並由原告擔任負責人（此次登記之機構代碼：0000000000），嗣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核准原診所於108年12月13日申請歇業，並於同日改由被告擔任登記負責人，重新由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核准開業（此次登記之機構代碼：0000000000） 。
二、被告於100年間，開始在原診所內執行業務，其薪資需被原告按成數抽成。
三、原告自105年1月起即不再對被告薪資抽成。
四、原告於開立新診所後即108年12月起，至109年6月30日期間，已開始減少在系爭診所看診時間，並自109年7月1日起，完全未在系爭診所看診。
五、原告曾於109年10月7日委請竑德法律事務所發出卷附原證8所示之律師函給被告。
六、原告所提之卷附原證1本院112 年度重訴字第326號民事判決即前案判決，業已判決確定。
七、兩造於前案判決、本院審理中所提之LINE通訊內容均為形式上真正。
八、縱認兩造間有合夥關係，兩造間亦未曾就系爭診所有過任何
　　清算行為。
九、原告並非系爭診所所在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診所之相關費
　　用支出，自109年7月1日後原告即未負擔任何費用。
十、原告已從前開診所拿走笑氣、鋼瓶、消毒鍋、電刀、手機保
　　養機等物。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間就系爭診所之經營曾存有合夥關係。
　　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診所之經營存有合夥契約，並有前案判決爭點效之適用，請求被告容忍原告為如訴之聲明第1至6項之行為等情，業據提出前案判決【見本院113年度中司調字第596號卷（下稱調字卷）第33-40頁】為證，堪認原告之主張並非全然無據。被告雖否認兩造間具有合夥關係，並否認本件有前案判決爭點效之適用，而以前詞置辯，惟：
　㈠按學說上基於公平理念之訴訟上誠信原則而產生之爭點效理論，須判決理由之判斷具備「於同一當事人間」、「非顯然違背法令」、「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該重要爭點，在前訴訟程序已列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主要爭點，並經兩造各為充分之舉證及攻防，使當事人為適當完全之辯論，由法院為實質之審理判斷」及「兩造所受之程序保障非顯有差異」者，始足當之，俾由當事人就該事實之最終判斷，對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結果負其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前案判決之當事人為兩造，其爭執事項為「⒈兩造間是否成立系爭契約書所載內容之合夥關係？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303萬6,044元之合夥盈餘分配是否有理由？」，有前案判決在卷可佐（見調字卷第33-36頁），故兩造間就系爭診所之經營是否存有合夥關係，即為前案判決之重要爭點。酌以原告於前案審理中主張：「於104年12月間，與被告約定自105年1月起合夥經營系爭診所，被告以500萬元取得上開合夥事業半數股權，並由原告擔任系爭診所之實際負責人及經營管理者，系爭診所收入扣除成本後，利潤應由雙方平分，並簽立系爭診所合夥契約書」等語（見調字卷第33頁），被告則於前案審理中辯稱：「至於原告提出之系爭契約書，係原告告知被告要由會計師向國稅局申報合夥報稅之用，所以伊才會在上面簽名，並非2人約定之合夥契約，事後送國稅局審查並未通過，就一直留在原告處。系爭契約書並非兩造共同經營系爭診所之合夥內容，此觀諸上面所載之合夥資本總額、依合夥比例分配看診時間、盈餘分配等約定內容，均與2人在系爭診所執行業務之實際狀況不同，系爭契約書上亦未載有訂立日期，且未依常情由2人各保管1份，足證系爭契約書非有效成立」等語（見調字卷第34頁），可知兩造均有就合夥之成立與否據以論述，兩造就前開爭點於前案訴訟中既已施有充分攻防辯論，堪認兩造所受之程序保障顯無差異。而前案法院經兩造攻防後，於前案判決中以「貳、得心證之理由：一、」近50行之篇幅，認定兩造間成立合夥契約之事實，且予以其形成心證之理由及說明（見調字卷第36、37頁），堪認前案法院已為實質之判斷，而具備適用爭點效之「於同一當事人間」、「該重要爭點，在前訴訟程序已列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主要爭點，並經兩造各為充分之舉證及攻防，使當事人為適當完全之辯論，由法院為實質之審理判斷」，及「兩造所受之程序保障非顯有差異」等要件。
　㈡被告雖辯稱前案判決僅於判決第5頁載稱：「是被告於105年1月間起，先以500萬元取得系爭之一半權利，再與原告各以價值500萬元之系爭診所半數權利出資共同經營系爭診所，而成立合夥契約」等短短數語，原告於前案訴訟中亦從未提出兩造具有合夥關係之確切證據以實其說，顯有判決不備理由之判決違背法令情形等語。然查前案判決係以近50行之篇幅，以其形成心證之理由及說明，認定兩造間成立合夥契約（見調字卷第36、37頁），已於前述，被告辯稱前案判決僅有短短數語說明理由，核與事實不符，要無可採。另前案判決係經審酌兩造不爭執之「⒈系爭診所原為原告獨資設立經營，被告於100年間，開始在系爭診所內執行業務，其薪資需被原告按成數抽成。⒉被告於105年1月25日，自其所申辦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台中分行帳戶匯款150萬元至原告所申辦同銀行北台中分行帳戶內，並陸續自105年2月至7月間，以被告執行業務所得扣除匯款總計350萬元給原告。⒊原告自105年1月起即不再對被告薪資抽成；且系爭診所之各項成本，均由兩造平均分擔。」等事項，及原告提出之銀行存摺影本、108年12月26日至109年2月12日之兩造LINE對話內容等證據，而認定兩造確有共負損益、經營系爭診所之合夥合意，經本院調卷核閱無誤（見本院卷第31頁），故原告並無被告所辯「未提出兩造具有合夥關係之確切證據」之事實，前案判決就兩造間合夥關係存在之事實認定，並非毫無論證、而有不備理由之情形至明，被告辯稱：前案判決有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等語，並無可採。
　㈢被告雖又提出原診所、系爭診所之開業、執業執照、相關臺中市政府函文，及國稅局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稅籍編號編配通知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65-71頁），辯稱：原診所與系爭診所均係獨資，而非合夥事業，益見其等為截然不同之醫療機構，兩造間從未有合夥之關係存在等語。惟按稱合夥者，謂2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民法第667條第1項定有明文。稱隱名合夥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對於他方所經營之事業出資，而分受其營業所生之利益，及分擔其所生損失之契約，民法第700條載有明文。又合夥經營之事業若以營利為目的，依商業登記法第3條、第4條規定，固應向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為商業登記，然商業登記僅屬行政管理措施，合夥關係之存否，應就當事人有無互約出資經營共同事業之客觀事實予以認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4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依上開說明可知，兩造間之合夥關係是否存在，應就兩造有無互約出資經營共同事業之客觀事實予以認定，不得僅以行政管理措施之商業登記載為獨資或合夥，即斷定兩造間是否存有合夥關係，蓋於隱名合夥之法律關係下，亦可能於商業登記時登載為獨資。參以前案判決所載兩造不爭執事項3「原告自105年1月起即不再對被告薪資抽成，系爭診所之各項成本，均由兩造平均分擔」之事實（見調字卷第35頁），對照原診所於108年12月13日歇業前仍登載為原告獨資一節（見本院卷第414頁），即可徵行政管理措施之商業登記載，未必與是否共同經營事業之客觀事實相符，被告所提之前開行政登記等相關證據均不足以推翻前案判決之判斷甚顯。承上，前案判決關於兩造間就系爭診所之經營曾存有合夥關係此重要爭點，既已經兩造充分舉證攻防、適當完全辯論後，為實質之審理判斷，則本件即應受拘束，兩造均不得任作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為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被告此部分所為之抗辯，乃無足採。
二、兩造間之合夥已解散，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至第6項之請求為無理由。
　㈠按合夥因合夥之目的事業不能完成者而解散，合夥解散後，應進行清算程序，合夥財產於清償合夥債務及返還各合夥人之出資後，尚有賸餘者，按各合夥人應受分配之利益分配之，此觀民法第692條第3款、第697條、第699條等規定自明。又為免合夥人在不確定期間內長期受合夥之約束，依民法第686條第1項之規定，合夥如未定有存續期間，或經訂明以合夥人中一人之終身，為其存續期間者，各合夥人得不附任何理由，隨時聲明退夥，但應於2個月前通知他合夥人。另合夥乃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之合夥人共同經營事業之契約，合夥於存續期間至少須有合夥人二人，始足以維持合夥之存在。是以合夥存續期間若因合夥人退夥致僅剩合夥人一人時，因已不符合夥之成立要件，且其共同經營事業之目的亦無從繼續，自應認合夥之目的事業不能完成而有民法第692條第3款所列歸於解散之事由（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74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聲明退夥，為單獨行為，無待他合夥人之承諾，然必須向他合夥人確實表示其意思，方能發生效力；合夥人之退夥，不論為明示或默示，均能發生效力，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96號、19年上字第449 號判決先例意旨可資參照。而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查原告自承其於開立新診所後即108年12月起至109年6月30日期間，因忙於新診所事務，已開始減少在系爭診所看診之時間，並對於忙到何時無法確定，迄109年7月1日起，則完全未在系爭診所看診等情，有本院114年2月18日言詞辯論筆錄可佐（見本院卷第412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14頁），堪認屬實。本院審酌牙齒醫療及牙齒建置本多屬需要數次進行之持續性療程，醫患之間應較有相當程度之信任及依賴性存在，而原告亦自承牙齒醫療業具有高度之屬人性（見本院卷第413頁），是原告既已另行自己開設新診所，自109年7月1日起即未再於系爭診所看診，具信賴關係之病患衡情當亦均轉離系爭診所，改至新診所接受原告之醫治，原告就兩造間系爭診所之合夥關係，應已成立類似退夥之行為，具有默示退夥之意思。況醫療法第86條第1款規定：「醫療廣告不得假借他人名義為宣傳」，被告基於原告109年7月1日起即未再於系爭診所看診，更換系爭診所之招牌、不再懸掛原告之執業證書於診間，均屬符合法令規定、避免病患誤會之行為，原告於109年7月1日後至本件113年3月15日起訴（見調字卷第11頁）前，均未爭執上述被告更換招牌、卸下原告執業證書之舉止，原告109年10月7日透過竑德法律事務所發函給被告時，亦未提及被告前開更換招牌、卸下原告執業證書行為有何不妥，有該函文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35-139頁），益徵兩造間，已因原告109年7月1日起主動未再於系爭診所看診，及被告因此更換招牌、卸下原告執業證書，而原告於本件起訴前均不為爭執等節，難以達成兩造共同經營系爭診所之合夥目的。
　㈡原告雖主張原本計畫要派遣訴外人郭學孟醫師前往系爭診所任職，原告並無不前往系爭診所執業之意思等語，並提出原告與郭學孟之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383、388、393頁），惟被告表示完全不知此事（見本院卷第370頁），又依前開對話內容，原告係稱「於113年2月預估委請郭學孟醫師前往系爭診所為負責人」等語，此除了再次證實自109年7月1日起至113年2月間，原告均未回任系爭診所執行業務、且無自己回任系爭診所執業之意思外，亦未能證明郭學孟醫師日後確實已前往系爭診所任職，且與原告前揭自承牙齒醫療業具有高度之屬人性等語（見本院卷第413頁），有所矛盾。況原告既主張兩造間就系爭診所所成立之合夥契約尚未解散，於113年2月間卻猶未欲親自回任系爭診所、履行共同經營系爭診所之合夥義務，反而違背民法第670條之規定，在未經另名合夥人即被告之同意下，即未經決議、任意任命他人（郭學孟）擔任系爭診所之負責人，亦於法有違，實難以之作為其未有退夥意思之有利證明。再者，原告自承其已自系爭診所內取回笑氣、鋼瓶、消毒鍋、電刀、手機保養機等關於合夥經營之個人有權使用之器具，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12、415頁），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市政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見本院卷第81頁）可佐，核前開器具俱屬牙醫診所進行醫療所必需之物品，故堪認原告於取回前開個人具備使用權之器具當下，已有表明不再於系爭診所執業之默示意思，蓋依理倘若原告確有繼續在系爭診所執業、履行共同經營之合夥目的意思，應無取回前開醫療必需物品之必要，其先是透過發函、再而透過警方協助，終取回上揭物品，有警方職務報告、受理案件證明單、竑德法律事務所律師函在卷可據（見本院卷第49、81、137頁），顯見其無再於系爭診所執業之意思甚堅，益加可認其有退夥之行為及默示意思，兩造間就系爭診所所成立之合夥契約已無法達成合夥之目的，洵堪認定。
　㈢另原告並非系爭診所所在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診所之相關費用支出，自109年7月1日後原告即未負擔任何費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15頁），堪信為真。原告雖主張109年7月1日後迄今，因原告之診次比例為零，故承擔成本即為零，並非原告有退夥之意思等語（見本院卷第414頁）。然查，依原告起訴狀之主張，兩造就所合夥之系爭診所經營各項成本，係約定採平均分擔之方式（見調字卷第13頁），此並經列為前案判決中之兩造不爭執事項（見調字卷第35頁），是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另增條件稱：兩造間係依執行業務所得比例分擔診所之支出費用等語（見本院卷第388頁），被告又否認在卷（見本院卷第388頁），原告即應就此「依執行業務所得比例分擔」之條件，負舉證責任。綜觀全卷，原告並未舉證上情，是原告於本件翻異前詞，改稱兩造有約定依診次比例分擔成本等語，顯無可採。若依原告主張其並無退夥意思，則其依約應仍就系爭診所經營所支出之各項成本與被告共同負擔，始符事理，惟原告自109年7月1日後迄今均未負擔系爭診所之任何費用，是足認原告應未履行當初合夥之約定，兩造共同經營系爭診所之合夥目的亦難達成。且原告當庭自承兩造間成立合夥之目的為「共同經營」系爭診所（見本院卷第411頁），卻自109年7月1日後即未負擔任何診所之成本費用，亦無任何執行業務之診次，迄今已4年多近5年，依常情實難認有共同經營系爭診所之事實。此外，開設系爭診所之營業所需成本及費用，除有房屋租金、設備支出外，人事成本即受雇人員薪資之占比更屬沉重，上開費用均是維持系爭診所存續所必須，而受雇人員每月薪資之持續支出，更是與醫師診次所需人力密切相關，今原告長期於系爭診所不安排診次，亦不支付相關人事成本，則系爭診所勢難維持原本合夥共同經營之模式及規模，而須調降人力，無從符合兩造合夥之成立要件，其等共同經營事業之目的亦無從繼續，堪以認定。　
　㈣復而，原告對於系爭診所負責人已於108年12月間更換成被告，所外招牌已隨之置換、診間已卸下原告執業證書等情，早已知之甚詳，多年來均未為爭執，已於前述。惟何以原告於109年7月1日離開系爭診所後，遲至112年3月間，會突然透過助理向被告表示：112年3月23日欲返回系爭診所看診等語（見調字卷第43頁）？並進而提起本件訴訟？經本院一再詢問原告後，原告均未能為合理之說明，有本院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按（見本卷第118、371頁），足徵原告離開系爭診所多年之後突然表示欲回到系爭診所執業，其背後考量之因素，或有難以公開、難以接受公評之考量，而顯有疑義。甚且，原告於起訴狀中自承：其並不瞭解系爭診所目前所雇用醫師之相關訊息、薪資，亦無系爭診所營業使用之電腦軟硬體密碼，並未安排診次，亦未攤付系爭診所相關營業成本等語（見調字卷第13-25頁），可見原告實際上確實已多年未與被告共同經營系爭診所；酌以其因有了新診所，較為忙碌，而離開系爭診所沒有回去執業，其無法確定新診所要忙到什麼時候，故未告知被告一節，經原告陳稱在卷（見本院卷第412頁），益見原告離去系爭診所後，毫無何時回歸之時間表，原告陳稱僅是「暫時」離開系爭診所等語，要無可採，蓋身為原合夥人之被告，無從預見原告是否回歸？何時回歸？兩造間之合夥關係，縱無原告明示退夥之意思表示可憑，亦應可透過原告之上開舉止，間接推知原告具有退夥之默示效果意思，而原告退夥後，該合夥僅剩合夥人被告一人，亦不符合夥之成立要件，堪可認定。依前述之事實以觀，兩造間共同經營系爭診所之事業目的已無從繼續，自應認兩造間合夥之目的事業不能完成，而同時該當民法第692條第3款所列歸於解散之事由。從而，兩造間之合夥既已解散，則原告依兩造間合夥之法律關係請求如訴之聲明第1至6項，即無所據，應予駁回。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診所之業績抽成，並無理由。　　
　　查原告雖主張：依兩造自109年1月29日至109年1月31日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兩造間已於109年1月31日達成「若被告將來有請受僱醫師在系爭診所看診，則被告即應給予該醫師業績之5%作為給予原告之利潤，而原告亦然」之合意，依此合意之約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診所之業績抽成等語。惟按契約當事人約定其契約須用一定方式者，在該方式未完成前，推定其契約不成立，民法第166條定有明文。觀之前開原告所指兩造109年1月29日至109年1月31日之LINE對話紀錄，其中：「原告：你可以把我完全不去診所後希望我們的權利義務寫下來，我同意後再簽一個協議。被告：可以你擬嗎？我沒力氣」、「原告：早安，有空把你的想法寫下來，我也是，協商好就可以簽」等語（見調字卷第41、42頁），可知兩造當時係約定將合夥之權利義務以書面方式寫下，經兩造協商後並簽立書面，即兩造就合夥之權利義務契約成立，係約定以書面之要式行為為之。然原告於本件就其請求之前開業績抽成，自始並未提出任何經兩造簽署之書面契約供本院參酌，自難僅以前開LINE對話紀錄內容，或被告曾有偶爾給付原告金錢一事，即逕認兩造已成立業績抽成之契約甚明。此外，於前案審理中，原告雖曾提出一份兩造簽名、用印之合夥書面契約，然該等書面合夥契約所載並「非」兩造間實際約定之合夥內容，已經前案判決於理由中說明、判斷明確（見調字卷第37-39頁），故此影響判決結果之重要爭點，既經兩造充分舉證攻防，為適當完全之辯論，法院始為實質之審理判斷，兩造所受之程序保障非顯有差異，本件即應受拘束，兩造不得任作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為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從而，原告一兩造間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其業績抽成7,65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綜上所述，兩造間合夥關係業已解散，且並無證據證明兩造間於成立合夥後，另成立業績抽成之契約約定，則原告依兩造間之合夥關係及業績抽成契約關係，請求「㈠被告應將系爭診所之門禁鑰匙交付原告，並應容忍原告入內及於該處所執行醫療職務。㈡被告應告知原告系爭診所內電腦之開機密碼，並應容忍原告使用該電腦。㈢被告應告知原告系爭診所所購買Dr.Cooper酷博士牙科醫療管理系統之密碼，並應容忍原告使用該系統。㈣被告應告知原告系爭診所內所建立系爭診所員工薪資系統之excel檔案密碼，並應容忍原告使用該檔案。㈤被告應將系爭診所招牌回復如附件1之狀態。㈥被告應容忍原告在系爭診所內懸掛牙醫師證書、牙醫相關證照、學位證書、擺放名片，以及在該診所內為適當之宣導，不得干預。㈦被告應給付原告7,650元，並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予論駁。
柒、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秉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舜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11號
原      告  李建逸  

訴訟代理人  翁晨貿律師
被      告  謝雅琴  

訴訟代理人  曾佩琦律師  
            李沛穎律師
            
當事人間請求容忍一定行為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坐落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曼哈頓牙醫診所」（下 稱系
    爭診所）原為原告獨資設立經營，被告於民國100年間開始
    在系爭診所内執行業務，其薪資需被原告按成數抽成，嗣兩
    造就系爭診所合夥經營已達成合意，被告並於105年1 月25
    日，自其所申辦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台中分行帳戶匯款新臺幣
    （下同）150萬元至原告所申辦同銀行北台中分行帳戶内，
    並陸續自105年2月至7月間，以被告執行業務所得扣除總計3
    50萬元給原告，原告自105年1月起即不再對被告薪資抽成，
    且系爭診所之各項成本，則由兩造平均分擔。嗣因原告事業
    版圖擴張，自108年12月起另行於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00
    號5樓之10開設「曼哈頓美學牙醫診所」（下稱新診所），
    原告此後雖較無時間回到系爭診所看診，但兩造間系爭診所
    之合夥契約仍繼續存續中，並未因此解散，此部分於本件訴
    訟有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26號判決（下稱前案判決）之爭
    點效適用。兩造間就系爭診所所為之合夥，乃兩造共同經營
    ，並各自看診、各自負擔成本，且兩造間亦無其他特別之約
    定，是兩造間就系爭合夥之決議本應以全體同意為之，而原
    告身為系爭診所之合夥人，亦得以系爭診所之財產及場地執
    行職務。豈料，被告於109年7月間擅自變更系爭診所設有密
    碼之軟硬體設備，致原告無法順利登入，原告在系爭診所執
    行醫療業務之權利已受到極為嚴重之影響，迄今仍無法至系
    爭診所執行醫療業務，損失不斷擴大中。系爭診所内原告所
    懸掛之牙醫師證書、牙醫相關證照、學位證書、名片等表彰
    原告之資歷、資格與能力之相關物品均遭被告擅自移除，系
    爭診所上原本標註有原告豐富資歷之招牌亦遭被告擅自更換
    ，原告之豐富資歷因而無法呈現於市場上。甚者，被告要求
    系爭診所助理李佳凌於112年3月3日向原告諉稱兩造之間並
    無合夥關係存在，原告於112年3月23日前往系爭診所欲行醫
    ，竟遭被告報警阻止原告進入系爭診所，原告一手建立之系
    爭診所形同遭被告霸占，致原告無法以系爭診所之財產及場
    地執行職務，原告自得依兩造間之合夥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
    訟，請求被告容忍原告為如訴之聲明第1至6項之行為。
二、依兩造109年1月29日至109年1月31日間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
    ，兩造間已於109年1月31日達成「若被告將來有請受僱醫師
    在系爭診所看診，則被告即應給予該醫師業績之5%作為給予
    原告之利潤，而原告亦然」之合意。而被告於此期間内，亦
    有聘請鄭文紹、張志佳、劉珈君、黃安禹等四位受僱醫師於
    系爭診所内看診，被告對於前揭醫師業績百分之5利潤應給
    予原告之約定，應予遵守，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如數給付。其
    中鄭文紹於109年1月31日起迄今均在職，被告全未就鄭文紹
    之業績抽成給付原告，而鄭文紹109年2月迄今之業績，原告
    僅知109年2月為22,200元，109年4月為16,800元，109年5月
    為15,000元，109年6月為79,000元，此部分共計133,000元
    ，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百分之5之抽成為6,650元；其中張志佳
    於109年1月31日起迄今均在職，被告僅就張志佳之業績給付
    109年7月至11月之13,237元及109年12月至110年5月之15,81
    9元，共計29,056元而已，然被告已自承110年4月之自費業
    績為5萬元，依百分之5抽成約定，被告本應給付原告2,500
    元，但被告竟擅自以「植牙用我的植體、配件、器械、植牙
    機，故僅能抽3%」之藉口，擅自降低為百分之3，短付原告1
    ,000元之抽成，原告自得就此部分予以請求；其中劉珈君於
    109年1月31日起迄今均在職，黃安禹至遲於112年3月23日起
    即到職且迄今均在職，然被告完全未就前開二人之業績抽成
    給付原告。綜上所述，原告就此部分應至少可依兩造間之約
    定，對被告請求7,650元以上（鄭文紹部分之6,650元+張志
    佳部分之1，000元=7,650元）等語。
三、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診所之門禁鑰匙交付原告，並應容
    忍原告入內及於該處所執行醫療職務。㈡被告應告知原告系
    爭診所內電腦之開機密碼，並應容忍原告使用該電腦。㈢被
    告應告知原告系爭診所所購買Dr.Cooper酷博士牙科醫療管
    理系統之密碼，並應容忍原告使用該系統。㈣被告應告知原
    告系爭診所內所建立系爭診所員工薪資系統之excel檔案密
    碼，並應容忍原告使用該檔案。㈤被告應將系爭診所招牌回
    復如起訴狀附件1之狀態。㈥被告應容忍原告在系爭診所內懸
    掛牙醫師證書、牙醫相關證照、學位證書、擺放名片，以及
    在該診所內為適當之宣導，不得干預。㈦被告應給付原告7,6
    50元，並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貳、被告則以：
一、雖原告援以前案判決主張兩造間具有合夥關係，而為本件訴
    之聲明第1至6項之請求，然原告擔任獨資登記負責人之曼哈
    頓牙醫診所（下稱原診所，機構代碼為：0000000000）已於
    108年12月13日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核准辦理歇業，且原診所
    之開業執照及執業執照亦均已留局註銷；而被告則自108年12
    月13日起迄今擔任曼哈頓牙醫診所即系爭診所（機構代碼為
    ：0000000000）之獨資登記負責人，系爭診所之開業和執業
    執照字號，以及國稅局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稅籍編號等皆已
    變更，與原診所不同，此觀諸被告於前案訴訟中已提出之臺中
    市政府衛生局108年12月24日中市衛醫字第1080130851號函文
    及臺中市衛生局108年12月24日中市衛醫字第10801308511號
    函文可知。再由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08年12月26日編號132號
    、133號扣繳單位設立（變更）登記申請書可見，不論是原診所或
    是系爭診所，其扣繳單位組織均係勾選「獨資」，而非「合
    夥」事業，且由其中編號133號（即原診所）之變更登記申請
    書上所勾選之登記原因為「註銷登記」，而非「變更負責人
    」等情，益可見系爭診所與原診所確為截然不同之醫療機構甚明
    。由上可證，兩造間從未有合夥關係存在。另前案判決僅於
    判決第5頁載稱：「是被告於105年1月間起，先以500萬元取
    得系爭之一半權利，再與原告各以價值500萬元之系爭診所半
    數權利出資共同經營系爭診所，而成立合夥契約」等短短數語，不
    僅就原診所與系爭診所已為二個完全不同事業體此一重要事
    實隻字未提，就兩造合夥關係之起、訖時間、合夥業務之重
    要內容、合夥事務究如何分配與執行、合夥帳務如何處理、合
    夥盈虧分配及合夥如何終止及清算等等有關合夥關係等相關
    重要事項，亦未予詳查，其所為之認定顯有判決理由不備之重
    大違誤。況且，原告於前案訴訟中亦未提出兩造間具有合夥
    關係之確切證據，實難認原告就此一爭點已為充分之舉證。
    是以，前案判決就兩造間成立合夥契約之認定，顯有判決不備理
    由之判決違背法令之情形。又於前案判決中，被告為勝訴之
    一方，並無權利對於前案判決此一判決理由不備等違背法令之部
    分提出上訴。是以，倘僅憑前案判決空泛之認定，即遽認本
    件兩造間具有合夥關係、產生爭點效之適用，顯有違誤，更對
    被告顯失公平。況在108年12月13日由被告擔任系爭診所之獨
    資登記負責人之前，兩造係各自領取自己執行業務之所得，且
    各自負擔執業之成本，此一事實為兩造所不爭執，是兩造從未
    有合夥之決算或分配利益之事實，顯然與合夥係共同經營事業
    並且共同負擔經營事業盈虧之定義有別，足徵兩造間實際上
    並無合夥關係存在，且原診所並未設置帳冊記載詳細之收入
    與支出，根本無法於每月進行結算，亦無法於年度終了時辦理決
    算並分配利益，兩造之關係在在與民法規定之合夥契約不符。綜
    上，兩造至多為使用同一空間之診所執業，然係自負盈虧，
    並無合夥利益分配之事實，核其性質應類似於「合署辦公」之
    模式。
二、又原告自109年7月1日之後，均未曾在系爭診所執業、亦未曾
    負擔系爭診所之任何營運成本（包含稅賦、房租、器械維修
    費用、耗材支出、助理薪資、水電瓦斯費用等），此情為兩造
    所不爭執。復由原告已從系爭診所拿走笑氣、鋼瓶及消毒鍋、
    電刀、手機保養機等經營牙醫業務重要之器械、物品等情，
    益見原告並無在系爭診所執業之真意甚明。再者，系爭診所自
    109年1月起迄今，均係由被告與房東簽訂租賃契約，並由被告
    負擔全額之房租，可見，兩造不僅無共同經營事業之真意，更無
    共同經營事業之外觀存在，兩造實無合夥關係存在，退步言
    ，若認兩造間曾有合夥關係，此合夥關係依民法第692條第3
    款之規定，已因合夥目的事業不能完成而解散。此外，因系
    爭診所內相關器械、設備及材料均已老舊不堪使用，被告為維
    持系爭診所之正常營運，已將系爭診所內大多數器械、設備
    及材料等予以換新，是原告如今要求到系爭診所看診，並且
    要求使用被告個人之財產，實無理由。另自109年起迄今，均
    係被告與北昕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北昕公司）簽立維護Dr.
    Cooper酷博士牙科醫療管理系統（下稱系爭管理系統）之合約
    ，故原告要求被告須告知系爭管理系統之密碼，並容忍原告
    使用系爭管理系統等主張，其目的均在試圖窺探被告所經營
    之系爭診所之營業秘密，實無任何正當依據，其主張並無理
    由。
三、原告雖提出起訴狀後附之原證2對話紀錄，據以主張兩造間具
    有「被告應給予其所雇用牙醫師之獲利百分之5予原告」之合
    意等語，惟細譯兩造109年1月29日之對話紀錄，被告對於原告
    所提之要求並未明確表示同意，詎原告竟以被告於109年1月3
    1日之簡短回應，斷章取義稱被告已同意原告109年1月29日所
    提之條件，原告此舉無疑是移花接木、顛倒是非。再細觀兩
    造109年1月31日之對話紀錄，原告另提及要挖角被告之助理及
    醫師到其新設立之診所上班等語，被告之回應僅係表示其已
    接收到原告之想法，絕非表示同意原告之要求。故原告請求
    被告給付獲利之抽成，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叁、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14、415頁）：
一、曼哈頓牙醫診所（設臺中市○○區○○路000 號，即原診所）原
    為原告獨資設立經營，並由原告擔任負責人（此次登記之機
    構代碼：0000000000），嗣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核准原診所於
    108年12月13日申請歇業，並於同日改由被告擔任登記負責
    人，重新由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核准開業（此次登記之機構代
    碼：0000000000） 。
二、被告於100年間，開始在原診所內執行業務，其薪資需被原
    告按成數抽成。
三、原告自105年1月起即不再對被告薪資抽成。
四、原告於開立新診所後即108年12月起，至109年6月30日期間
    ，已開始減少在系爭診所看診時間，並自109年7月1日起，
    完全未在系爭診所看診。
五、原告曾於109年10月7日委請竑德法律事務所發出卷附原證8
    所示之律師函給被告。
六、原告所提之卷附原證1本院112 年度重訴字第326號民事判決
    即前案判決，業已判決確定。
七、兩造於前案判決、本院審理中所提之LINE通訊內容均為形式
    上真正。
八、縱認兩造間有合夥關係，兩造間亦未曾就系爭診所有過任何
　　清算行為。
九、原告並非系爭診所所在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診所之相關費
　　用支出，自109年7月1日後原告即未負擔任何費用。
十、原告已從前開診所拿走笑氣、鋼瓶、消毒鍋、電刀、手機保
　　養機等物。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間就系爭診所之經營曾存有合夥關係。
　　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診所之經營存有合夥契約，並有前案判
    決爭點效之適用，請求被告容忍原告為如訴之聲明第1至6項
    之行為等情，業據提出前案判決【見本院113年度中司調字
    第596號卷（下稱調字卷）第33-40頁】為證，堪認原告之主
    張並非全然無據。被告雖否認兩造間具有合夥關係，並否認
    本件有前案判決爭點效之適用，而以前詞置辯，惟：
　㈠按學說上基於公平理念之訴訟上誠信原則而產生之爭點效理
    論，須判決理由之判斷具備「於同一當事人間」、「非顯然
    違背法令」、「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
    、「該重要爭點，在前訴訟程序已列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
    主要爭點，並經兩造各為充分之舉證及攻防，使當事人為適
    當完全之辯論，由法院為實質之審理判斷」及「兩造所受之
    程序保障非顯有差異」者，始足當之，俾由當事人就該事實
    之最終判斷，對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結果負其責任（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前案判
    決之當事人為兩造，其爭執事項為「⒈兩造間是否成立系爭
    契約書所載內容之合夥關係？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303萬6,
    044元之合夥盈餘分配是否有理由？」，有前案判決在卷可
    佐（見調字卷第33-36頁），故兩造間就系爭診所之經營是
    否存有合夥關係，即為前案判決之重要爭點。酌以原告於前
    案審理中主張：「於104年12月間，與被告約定自105年1月
    起合夥經營系爭診所，被告以500萬元取得上開合夥事業半
    數股權，並由原告擔任系爭診所之實際負責人及經營管理者
    ，系爭診所收入扣除成本後，利潤應由雙方平分，並簽立系
    爭診所合夥契約書」等語（見調字卷第33頁），被告則於前
    案審理中辯稱：「至於原告提出之系爭契約書，係原告告知
    被告要由會計師向國稅局申報合夥報稅之用，所以伊才會在
    上面簽名，並非2人約定之合夥契約，事後送國稅局審查並
    未通過，就一直留在原告處。系爭契約書並非兩造共同經營
    系爭診所之合夥內容，此觀諸上面所載之合夥資本總額、依
    合夥比例分配看診時間、盈餘分配等約定內容，均與2人在
    系爭診所執行業務之實際狀況不同，系爭契約書上亦未載有
    訂立日期，且未依常情由2人各保管1份，足證系爭契約書非
    有效成立」等語（見調字卷第34頁），可知兩造均有就合夥
    之成立與否據以論述，兩造就前開爭點於前案訴訟中既已施
    有充分攻防辯論，堪認兩造所受之程序保障顯無差異。而前
    案法院經兩造攻防後，於前案判決中以「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近50行之篇幅，認定兩造間成立合夥契約之事實，
    且予以其形成心證之理由及說明（見調字卷第36、37頁），
    堪認前案法院已為實質之判斷，而具備適用爭點效之「於同
    一當事人間」、「該重要爭點，在前訴訟程序已列為足以影
    響判決結果之主要爭點，並經兩造各為充分之舉證及攻防，
    使當事人為適當完全之辯論，由法院為實質之審理判斷」，
    及「兩造所受之程序保障非顯有差異」等要件。
　㈡被告雖辯稱前案判決僅於判決第5頁載稱：「是被告於105年1
    月間起，先以500萬元取得系爭之一半權利，再與原告各以價
    值500萬元之系爭診所半數權利出資共同經營系爭診所，而成立
    合夥契約」等短短數語，原告於前案訴訟中亦從未提出兩造具
    有合夥關係之確切證據以實其說，顯有判決不備理由之判決違背
    法令情形等語。然查前案判決係以近50行之篇幅，以其形成
    心證之理由及說明，認定兩造間成立合夥契約（見調字卷第
    36、37頁），已於前述，被告辯稱前案判決僅有短短數語說
    明理由，核與事實不符，要無可採。另前案判決係經審酌兩
    造不爭執之「⒈系爭診所原為原告獨資設立經營，被告於100
    年間，開始在系爭診所內執行業務，其薪資需被原告按成數
    抽成。⒉被告於105年1月25日，自其所申辦兆豐國際商業銀
    行台中分行帳戶匯款150萬元至原告所申辦同銀行北台中分
    行帳戶內，並陸續自105年2月至7月間，以被告執行業務所
    得扣除匯款總計350萬元給原告。⒊原告自105年1月起即不再
    對被告薪資抽成；且系爭診所之各項成本，均由兩造平均分
    擔。」等事項，及原告提出之銀行存摺影本、108年12月26
    日至109年2月12日之兩造LINE對話內容等證據，而認定兩造
    確有共負損益、經營系爭診所之合夥合意，經本院調卷核閱
    無誤（見本院卷第31頁），故原告並無被告所辯「未提出兩
    造具有合夥關係之確切證據」之事實，前案判決就兩造間合
    夥關係存在之事實認定，並非毫無論證、而有不備理由之情
    形至明，被告辯稱：前案判決有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等語，
    並無可採。
　㈢被告雖又提出原診所、系爭診所之開業、執業執照、相關臺
    中市政府函文，及國稅局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稅籍編號編配
    通知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65-71頁），辯稱：原診所與
    系爭診所均係獨資，而非合夥事業，益見其等為截然不同之醫療
    機構，兩造間從未有合夥之關係存在等語。惟按稱合夥者，
    謂2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民法第667條第
    1項定有明文。稱隱名合夥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對於他
    方所經營之事業出資，而分受其營業所生之利益，及分擔其
    所生損失之契約，民法第700條載有明文。又合夥經營之事
    業若以營利為目的，依商業登記法第3條、第4條規定，固應
    向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為商業登記，然商業登記僅屬行政管理
    措施，合夥關係之存否，應就當事人有無互約出資經營共同
    事業之客觀事實予以認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47
    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依上開說明可知，兩造間之合夥關係
    是否存在，應就兩造有無互約出資經營共同事業之客觀事實
    予以認定，不得僅以行政管理措施之商業登記載為獨資或合
    夥，即斷定兩造間是否存有合夥關係，蓋於隱名合夥之法律
    關係下，亦可能於商業登記時登載為獨資。參以前案判決所
    載兩造不爭執事項3「原告自105年1月起即不再對被告薪資
    抽成，系爭診所之各項成本，均由兩造平均分擔」之事實（
    見調字卷第35頁），對照原診所於108年12月13日歇業前仍
    登載為原告獨資一節（見本院卷第414頁），即可徵行政管
    理措施之商業登記載，未必與是否共同經營事業之客觀事實
    相符，被告所提之前開行政登記等相關證據均不足以推翻前
    案判決之判斷甚顯。承上，前案判決關於兩造間就系爭診所
    之經營曾存有合夥關係此重要爭點，既已經兩造充分舉證攻
    防、適當完全辯論後，為實質之審理判斷，則本件即應受拘
    束，兩造均不得任作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為相反之判斷
    ，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被告此部分所為之抗辯，乃
    無足採。
二、兩造間之合夥已解散，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至第6項之請求為
    無理由。
　㈠按合夥因合夥之目的事業不能完成者而解散，合夥解散後，
    應進行清算程序，合夥財產於清償合夥債務及返還各合夥人
    之出資後，尚有賸餘者，按各合夥人應受分配之利益分配之
    ，此觀民法第692條第3款、第697條、第699條等規定自明。
    又為免合夥人在不確定期間內長期受合夥之約束，依民法第
    686條第1項之規定，合夥如未定有存續期間，或經訂明以合
    夥人中一人之終身，為其存續期間者，各合夥人得不附任何
    理由，隨時聲明退夥，但應於2個月前通知他合夥人。另合
    夥乃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之合夥人共同經營事業之契約，合夥
    於存續期間至少須有合夥人二人，始足以維持合夥之存在。
    是以合夥存續期間若因合夥人退夥致僅剩合夥人一人時，因
    已不符合夥之成立要件，且其共同經營事業之目的亦無從繼
    續，自應認合夥之目的事業不能完成而有民法第692條第3款
    所列歸於解散之事由（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74號裁判
    意旨參照）。次按聲明退夥，為單獨行為，無待他合夥人之
    承諾，然必須向他合夥人確實表示其意思，方能發生效力；
    合夥人之退夥，不論為明示或默示，均能發生效力，最高法
    院18年上字第96號、19年上字第449 號判決先例意旨可資參
    照。而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
    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查原告自承其於開立
    新診所後即108年12月起至109年6月30日期間，因忙於新診
    所事務，已開始減少在系爭診所看診之時間，並對於忙到何
    時無法確定，迄109年7月1日起，則完全未在系爭診所看診
    等情，有本院114年2月18日言詞辯論筆錄可佐（見本院卷第
    412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14頁），堪認屬
    實。本院審酌牙齒醫療及牙齒建置本多屬需要數次進行之持
    續性療程，醫患之間應較有相當程度之信任及依賴性存在，
    而原告亦自承牙齒醫療業具有高度之屬人性（見本院卷第41
    3頁），是原告既已另行自己開設新診所，自109年7月1日起
    即未再於系爭診所看診，具信賴關係之病患衡情當亦均轉離
    系爭診所，改至新診所接受原告之醫治，原告就兩造間系爭
    診所之合夥關係，應已成立類似退夥之行為，具有默示退夥
    之意思。況醫療法第86條第1款規定：「醫療廣告不得假借
    他人名義為宣傳」，被告基於原告109年7月1日起即未再於
    系爭診所看診，更換系爭診所之招牌、不再懸掛原告之執業
    證書於診間，均屬符合法令規定、避免病患誤會之行為，原
    告於109年7月1日後至本件113年3月15日起訴（見調字卷第1
    1頁）前，均未爭執上述被告更換招牌、卸下原告執業證書
    之舉止，原告109年10月7日透過竑德法律事務所發函給被告
    時，亦未提及被告前開更換招牌、卸下原告執業證書行為有
    何不妥，有該函文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35-139頁），益
    徵兩造間，已因原告109年7月1日起主動未再於系爭診所看
    診，及被告因此更換招牌、卸下原告執業證書，而原告於本
    件起訴前均不為爭執等節，難以達成兩造共同經營系爭診所
    之合夥目的。
　㈡原告雖主張原本計畫要派遣訴外人郭學孟醫師前往系爭診所
    任職，原告並無不前往系爭診所執業之意思等語，並提出原
    告與郭學孟之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383、388、39
    3頁），惟被告表示完全不知此事（見本院卷第370頁），又
    依前開對話內容，原告係稱「於113年2月預估委請郭學孟醫
    師前往系爭診所為負責人」等語，此除了再次證實自109年7
    月1日起至113年2月間，原告均未回任系爭診所執行業務、
    且無自己回任系爭診所執業之意思外，亦未能證明郭學孟醫
    師日後確實已前往系爭診所任職，且與原告前揭自承牙齒醫
    療業具有高度之屬人性等語（見本院卷第413頁），有所矛
    盾。況原告既主張兩造間就系爭診所所成立之合夥契約尚未
    解散，於113年2月間卻猶未欲親自回任系爭診所、履行共同
    經營系爭診所之合夥義務，反而違背民法第670條之規定，
    在未經另名合夥人即被告之同意下，即未經決議、任意任命
    他人（郭學孟）擔任系爭診所之負責人，亦於法有違，實難
    以之作為其未有退夥意思之有利證明。再者，原告自承其已
    自系爭診所內取回笑氣、鋼瓶、消毒鍋、電刀、手機保養機
    等關於合夥經營之個人有權使用之器具，並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412、415頁），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
    局市政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見本院卷第81頁）可佐，核
    前開器具俱屬牙醫診所進行醫療所必需之物品，故堪認原告
    於取回前開個人具備使用權之器具當下，已有表明不再於系
    爭診所執業之默示意思，蓋依理倘若原告確有繼續在系爭診
    所執業、履行共同經營之合夥目的意思，應無取回前開醫療
    必需物品之必要，其先是透過發函、再而透過警方協助，終
    取回上揭物品，有警方職務報告、受理案件證明單、竑德法
    律事務所律師函在卷可據（見本院卷第49、81、137頁），
    顯見其無再於系爭診所執業之意思甚堅，益加可認其有退夥
    之行為及默示意思，兩造間就系爭診所所成立之合夥契約已
    無法達成合夥之目的，洵堪認定。
　㈢另原告並非系爭診所所在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診所之相關
    費用支出，自109年7月1日後原告即未負擔任何費用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15頁），堪信為真。原告雖
    主張109年7月1日後迄今，因原告之診次比例為零，故承擔
    成本即為零，並非原告有退夥之意思等語（見本院卷第414
    頁）。然查，依原告起訴狀之主張，兩造就所合夥之系爭診
    所經營各項成本，係約定採平均分擔之方式（見調字卷第13
    頁），此並經列為前案判決中之兩造不爭執事項（見調字卷
    第35頁），是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另增條件稱：兩造間係依執
    行業務所得比例分擔診所之支出費用等語（見本院卷第388
    頁），被告又否認在卷（見本院卷第388頁），原告即應就
    此「依執行業務所得比例分擔」之條件，負舉證責任。綜觀
    全卷，原告並未舉證上情，是原告於本件翻異前詞，改稱兩
    造有約定依診次比例分擔成本等語，顯無可採。若依原告主
    張其並無退夥意思，則其依約應仍就系爭診所經營所支出之
    各項成本與被告共同負擔，始符事理，惟原告自109年7月1
    日後迄今均未負擔系爭診所之任何費用，是足認原告應未履
    行當初合夥之約定，兩造共同經營系爭診所之合夥目的亦難
    達成。且原告當庭自承兩造間成立合夥之目的為「共同經營
    」系爭診所（見本院卷第411頁），卻自109年7月1日後即未
    負擔任何診所之成本費用，亦無任何執行業務之診次，迄今
    已4年多近5年，依常情實難認有共同經營系爭診所之事實。
    此外，開設系爭診所之營業所需成本及費用，除有房屋租金
    、設備支出外，人事成本即受雇人員薪資之占比更屬沉重，
    上開費用均是維持系爭診所存續所必須，而受雇人員每月薪
    資之持續支出，更是與醫師診次所需人力密切相關，今原告
    長期於系爭診所不安排診次，亦不支付相關人事成本，則系
    爭診所勢難維持原本合夥共同經營之模式及規模，而須調降
    人力，無從符合兩造合夥之成立要件，其等共同經營事業之
    目的亦無從繼續，堪以認定。　
　㈣復而，原告對於系爭診所負責人已於108年12月間更換成被告
    ，所外招牌已隨之置換、診間已卸下原告執業證書等情，早
    已知之甚詳，多年來均未為爭執，已於前述。惟何以原告於
    109年7月1日離開系爭診所後，遲至112年3月間，會突然透
    過助理向被告表示：112年3月23日欲返回系爭診所看診等語
    （見調字卷第43頁）？並進而提起本件訴訟？經本院一再詢
    問原告後，原告均未能為合理之說明，有本院言詞辯論筆錄
    在卷可按（見本卷第118、371頁），足徵原告離開系爭診所
    多年之後突然表示欲回到系爭診所執業，其背後考量之因素
    ，或有難以公開、難以接受公評之考量，而顯有疑義。甚且
    ，原告於起訴狀中自承：其並不瞭解系爭診所目前所雇用醫
    師之相關訊息、薪資，亦無系爭診所營業使用之電腦軟硬體
    密碼，並未安排診次，亦未攤付系爭診所相關營業成本等語
    （見調字卷第13-25頁），可見原告實際上確實已多年未與
    被告共同經營系爭診所；酌以其因有了新診所，較為忙碌，
    而離開系爭診所沒有回去執業，其無法確定新診所要忙到什
    麼時候，故未告知被告一節，經原告陳稱在卷（見本院卷第
    412頁），益見原告離去系爭診所後，毫無何時回歸之時間
    表，原告陳稱僅是「暫時」離開系爭診所等語，要無可採，
    蓋身為原合夥人之被告，無從預見原告是否回歸？何時回歸
    ？兩造間之合夥關係，縱無原告明示退夥之意思表示可憑，
    亦應可透過原告之上開舉止，間接推知原告具有退夥之默示
    效果意思，而原告退夥後，該合夥僅剩合夥人被告一人，亦
    不符合夥之成立要件，堪可認定。依前述之事實以觀，兩造
    間共同經營系爭診所之事業目的已無從繼續，自應認兩造間
    合夥之目的事業不能完成，而同時該當民法第692條第3款所
    列歸於解散之事由。從而，兩造間之合夥既已解散，則原告
    依兩造間合夥之法律關係請求如訴之聲明第1至6項，即無所
    據，應予駁回。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診所之業績抽成，並無理由。　　
　　查原告雖主張：依兩造自109年1月29日至109年1月31日之LI
    NE對話紀錄可知，兩造間已於109年1月31日達成「若被告將
    來有請受僱醫師在系爭診所看診，則被告即應給予該醫師業
    績之5%作為給予原告之利潤，而原告亦然」之合意，依此合
    意之約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診所之業績抽成等語。
    惟按契約當事人約定其契約須用一定方式者，在該方式未完
    成前，推定其契約不成立，民法第166條定有明文。觀之前
    開原告所指兩造109年1月29日至109年1月31日之LINE對話紀
    錄，其中：「原告：你可以把我完全不去診所後希望我們的
    權利義務寫下來，我同意後再簽一個協議。被告：可以你擬
    嗎？我沒力氣」、「原告：早安，有空把你的想法寫下來，
    我也是，協商好就可以簽」等語（見調字卷第41、42頁），
    可知兩造當時係約定將合夥之權利義務以書面方式寫下，經
    兩造協商後並簽立書面，即兩造就合夥之權利義務契約成立
    ，係約定以書面之要式行為為之。然原告於本件就其請求之
    前開業績抽成，自始並未提出任何經兩造簽署之書面契約供
    本院參酌，自難僅以前開LINE對話紀錄內容，或被告曾有偶
    爾給付原告金錢一事，即逕認兩造已成立業績抽成之契約甚
    明。此外，於前案審理中，原告雖曾提出一份兩造簽名、用
    印之合夥書面契約，然該等書面合夥契約所載並「非」兩造
    間實際約定之合夥內容，已經前案判決於理由中說明、判斷
    明確（見調字卷第37-39頁），故此影響判決結果之重要爭
    點，既經兩造充分舉證攻防，為適當完全之辯論，法院始為
    實質之審理判斷，兩造所受之程序保障非顯有差異，本件即
    應受拘束，兩造不得任作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為相反之
    判斷，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從而，原告一兩造間之
    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其業績抽成7,65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綜上所述，兩造間合夥關係業已解散，且並無證據證明兩造
    間於成立合夥後，另成立業績抽成之契約約定，則原告依兩
    造間之合夥關係及業績抽成契約關係，請求「㈠被告應將系
    爭診所之門禁鑰匙交付原告，並應容忍原告入內及於該處所
    執行醫療職務。㈡被告應告知原告系爭診所內電腦之開機密
    碼，並應容忍原告使用該電腦。㈢被告應告知原告系爭診所
    所購買Dr.Cooper酷博士牙科醫療管理系統之密碼，並應容
    忍原告使用該系統。㈣被告應告知原告系爭診所內所建立系
    爭診所員工薪資系統之excel檔案密碼，並應容忍原告使用
    該檔案。㈤被告應將系爭診所招牌回復如附件1之狀態。㈥被
    告應容忍原告在系爭診所內懸掛牙醫師證書、牙醫相關證照
    、學位證書、擺放名片，以及在該診所內為適當之宣導，不
    得干預。㈦被告應給付原告7,650元，並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予
    論駁。
柒、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秉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舜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11號
原      告  李建逸  

訴訟代理人  翁晨貿律師
被      告  謝雅琴  

訴訟代理人  曾佩琦律師  
            李沛穎律師
            
當事人間請求容忍一定行為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坐落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曼哈頓牙醫診所」（下 稱系爭診所）原為原告獨資設立經營，被告於民國100年間開始在系爭診所内執行業務，其薪資需被原告按成數抽成，嗣兩造就系爭診所合夥經營已達成合意，被告並於105年1 月25日，自其所申辦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台中分行帳戶匯款新臺幣（下同）150萬元至原告所申辦同銀行北台中分行帳戶内，並陸續自105年2月至7月間，以被告執行業務所得扣除總計350萬元給原告，原告自105年1月起即不再對被告薪資抽成，且系爭診所之各項成本，則由兩造平均分擔。嗣因原告事業版圖擴張，自108年12月起另行於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00號5樓之10開設「曼哈頓美學牙醫診所」（下稱新診所），原告此後雖較無時間回到系爭診所看診，但兩造間系爭診所之合夥契約仍繼續存續中，並未因此解散，此部分於本件訴訟有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26號判決（下稱前案判決）之爭點效適用。兩造間就系爭診所所為之合夥，乃兩造共同經營，並各自看診、各自負擔成本，且兩造間亦無其他特別之約定，是兩造間就系爭合夥之決議本應以全體同意為之，而原告身為系爭診所之合夥人，亦得以系爭診所之財產及場地執行職務。豈料，被告於109年7月間擅自變更系爭診所設有密碼之軟硬體設備，致原告無法順利登入，原告在系爭診所執行醫療業務之權利已受到極為嚴重之影響，迄今仍無法至系爭診所執行醫療業務，損失不斷擴大中。系爭診所内原告所懸掛之牙醫師證書、牙醫相關證照、學位證書、名片等表彰原告之資歷、資格與能力之相關物品均遭被告擅自移除，系爭診所上原本標註有原告豐富資歷之招牌亦遭被告擅自更換，原告之豐富資歷因而無法呈現於市場上。甚者，被告要求系爭診所助理李佳凌於112年3月3日向原告諉稱兩造之間並無合夥關係存在，原告於112年3月23日前往系爭診所欲行醫，竟遭被告報警阻止原告進入系爭診所，原告一手建立之系爭診所形同遭被告霸占，致原告無法以系爭診所之財產及場地執行職務，原告自得依兩造間之合夥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容忍原告為如訴之聲明第1至6項之行為。
二、依兩造109年1月29日至109年1月31日間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兩造間已於109年1月31日達成「若被告將來有請受僱醫師在系爭診所看診，則被告即應給予該醫師業績之5%作為給予原告之利潤，而原告亦然」之合意。而被告於此期間内，亦有聘請鄭文紹、張志佳、劉珈君、黃安禹等四位受僱醫師於系爭診所内看診，被告對於前揭醫師業績百分之5利潤應給予原告之約定，應予遵守，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如數給付。其中鄭文紹於109年1月31日起迄今均在職，被告全未就鄭文紹之業績抽成給付原告，而鄭文紹109年2月迄今之業績，原告僅知109年2月為22,200元，109年4月為16,800元，109年5月為15,000元，109年6月為79,000元，此部分共計133,000元，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百分之5之抽成為6,650元；其中張志佳於109年1月31日起迄今均在職，被告僅就張志佳之業績給付109年7月至11月之13,237元及109年12月至110年5月之15,819元，共計29,056元而已，然被告已自承110年4月之自費業績為5萬元，依百分之5抽成約定，被告本應給付原告2,500元，但被告竟擅自以「植牙用我的植體、配件、器械、植牙機，故僅能抽3%」之藉口，擅自降低為百分之3，短付原告1,000元之抽成，原告自得就此部分予以請求；其中劉珈君於109年1月31日起迄今均在職，黃安禹至遲於112年3月23日起即到職且迄今均在職，然被告完全未就前開二人之業績抽成給付原告。綜上所述，原告就此部分應至少可依兩造間之約定，對被告請求7,650元以上（鄭文紹部分之6,650元+張志佳部分之1，000元=7,650元）等語。
三、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診所之門禁鑰匙交付原告，並應容忍原告入內及於該處所執行醫療職務。㈡被告應告知原告系爭診所內電腦之開機密碼，並應容忍原告使用該電腦。㈢被告應告知原告系爭診所所購買Dr.Cooper酷博士牙科醫療管理系統之密碼，並應容忍原告使用該系統。㈣被告應告知原告系爭診所內所建立系爭診所員工薪資系統之excel檔案密碼，並應容忍原告使用該檔案。㈤被告應將系爭診所招牌回復如起訴狀附件1之狀態。㈥被告應容忍原告在系爭診所內懸掛牙醫師證書、牙醫相關證照、學位證書、擺放名片，以及在該診所內為適當之宣導，不得干預。㈦被告應給付原告7,650元，並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貳、被告則以：
一、雖原告援以前案判決主張兩造間具有合夥關係，而為本件訴之聲明第1至6項之請求，然原告擔任獨資登記負責人之曼哈頓牙醫診所（下稱原診所，機構代碼為：0000000000）已於108年12月13日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核准辦理歇業，且原診所之開業執照及執業執照亦均已留局註銷；而被告則自108年12月13日起迄今擔任曼哈頓牙醫診所即系爭診所（機構代碼為：0000000000）之獨資登記負責人，系爭診所之開業和執業執照字號，以及國稅局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稅籍編號等皆已變更，與原診所不同，此觀諸被告於前案訴訟中已提出之臺中市政府衛生局108年12月24日中市衛醫字第1080130851號函文及臺中市衛生局108年12月24日中市衛醫字第10801308511號函文可知。再由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08年12月26日編號132號、133號扣繳單位設立（變更）登記申請書可見，不論是原診所或是系爭診所，其扣繳單位組織均係勾選「獨資」，而非「合夥」事業，且由其中編號133號（即原診所）之變更登記申請書上所勾選之登記原因為「註銷登記」，而非「變更負責人」等情，益可見系爭診所與原診所確為截然不同之醫療機構甚明。由上可證，兩造間從未有合夥關係存在。另前案判決僅於判決第5頁載稱：「是被告於105年1月間起，先以500萬元取得系爭之一半權利，再與原告各以價值500萬元之系爭診所半數權利出資共同經營系爭診所，而成立合夥契約」等短短數語，不僅就原診所與系爭診所已為二個完全不同事業體此一重要事實隻字未提，就兩造合夥關係之起、訖時間、合夥業務之重要內容、合夥事務究如何分配與執行、合夥帳務如何處理、合夥盈虧分配及合夥如何終止及清算等等有關合夥關係等相關重要事項，亦未予詳查，其所為之認定顯有判決理由不備之重大違誤。況且，原告於前案訴訟中亦未提出兩造間具有合夥關係之確切證據，實難認原告就此一爭點已為充分之舉證。是以，前案判決就兩造間成立合夥契約之認定，顯有判決不備理由之判決違背法令之情形。又於前案判決中，被告為勝訴之一方，並無權利對於前案判決此一判決理由不備等違背法令之部分提出上訴。是以，倘僅憑前案判決空泛之認定，即遽認本件兩造間具有合夥關係、產生爭點效之適用，顯有違誤，更對被告顯失公平。況在108年12月13日由被告擔任系爭診所之獨資登記負責人之前，兩造係各自領取自己執行業務之所得，且各自負擔執業之成本，此一事實為兩造所不爭執，是兩造從未有合夥之決算或分配利益之事實，顯然與合夥係共同經營事業並且共同負擔經營事業盈虧之定義有別，足徵兩造間實際上並無合夥關係存在，且原診所並未設置帳冊記載詳細之收入與支出，根本無法於每月進行結算，亦無法於年度終了時辦理決算並分配利益，兩造之關係在在與民法規定之合夥契約不符。綜上，兩造至多為使用同一空間之診所執業，然係自負盈虧，並無合夥利益分配之事實，核其性質應類似於「合署辦公」之模式。
二、又原告自109年7月1日之後，均未曾在系爭診所執業、亦未曾負擔系爭診所之任何營運成本（包含稅賦、房租、器械維修費用、耗材支出、助理薪資、水電瓦斯費用等），此情為兩造所不爭執。復由原告已從系爭診所拿走笑氣、鋼瓶及消毒鍋、電刀、手機保養機等經營牙醫業務重要之器械、物品等情，益見原告並無在系爭診所執業之真意甚明。再者，系爭診所自109年1月起迄今，均係由被告與房東簽訂租賃契約，並由被告負擔全額之房租，可見，兩造不僅無共同經營事業之真意，更無共同經營事業之外觀存在，兩造實無合夥關係存在，退步言，若認兩造間曾有合夥關係，此合夥關係依民法第692條第3款之規定，已因合夥目的事業不能完成而解散。此外，因系爭診所內相關器械、設備及材料均已老舊不堪使用，被告為維持系爭診所之正常營運，已將系爭診所內大多數器械、設備及材料等予以換新，是原告如今要求到系爭診所看診，並且要求使用被告個人之財產，實無理由。另自109年起迄今，均係被告與北昕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北昕公司）簽立維護Dr.Cooper酷博士牙科醫療管理系統（下稱系爭管理系統）之合約，故原告要求被告須告知系爭管理系統之密碼，並容忍原告使用系爭管理系統等主張，其目的均在試圖窺探被告所經營之系爭診所之營業秘密，實無任何正當依據，其主張並無理由。
三、原告雖提出起訴狀後附之原證2對話紀錄，據以主張兩造間具有「被告應給予其所雇用牙醫師之獲利百分之5予原告」之合意等語，惟細譯兩造109年1月29日之對話紀錄，被告對於原告所提之要求並未明確表示同意，詎原告竟以被告於109年1月31日之簡短回應，斷章取義稱被告已同意原告109年1月29日所提之條件，原告此舉無疑是移花接木、顛倒是非。再細觀兩造109年1月31日之對話紀錄，原告另提及要挖角被告之助理及醫師到其新設立之診所上班等語，被告之回應僅係表示其已接收到原告之想法，絕非表示同意原告之要求。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獲利之抽成，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叁、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14、415頁）：
一、曼哈頓牙醫診所（設臺中市○○區○○路000 號，即原診所）原為原告獨資設立經營，並由原告擔任負責人（此次登記之機構代碼：0000000000），嗣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核准原診所於108年12月13日申請歇業，並於同日改由被告擔任登記負責人，重新由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核准開業（此次登記之機構代碼：0000000000） 。
二、被告於100年間，開始在原診所內執行業務，其薪資需被原告按成數抽成。
三、原告自105年1月起即不再對被告薪資抽成。
四、原告於開立新診所後即108年12月起，至109年6月30日期間，已開始減少在系爭診所看診時間，並自109年7月1日起，完全未在系爭診所看診。
五、原告曾於109年10月7日委請竑德法律事務所發出卷附原證8所示之律師函給被告。
六、原告所提之卷附原證1本院112 年度重訴字第326號民事判決即前案判決，業已判決確定。
七、兩造於前案判決、本院審理中所提之LINE通訊內容均為形式上真正。
八、縱認兩造間有合夥關係，兩造間亦未曾就系爭診所有過任何
　　清算行為。
九、原告並非系爭診所所在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診所之相關費
　　用支出，自109年7月1日後原告即未負擔任何費用。
十、原告已從前開診所拿走笑氣、鋼瓶、消毒鍋、電刀、手機保
　　養機等物。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間就系爭診所之經營曾存有合夥關係。
　　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診所之經營存有合夥契約，並有前案判決爭點效之適用，請求被告容忍原告為如訴之聲明第1至6項之行為等情，業據提出前案判決【見本院113年度中司調字第596號卷（下稱調字卷）第33-40頁】為證，堪認原告之主張並非全然無據。被告雖否認兩造間具有合夥關係，並否認本件有前案判決爭點效之適用，而以前詞置辯，惟：
　㈠按學說上基於公平理念之訴訟上誠信原則而產生之爭點效理論，須判決理由之判斷具備「於同一當事人間」、「非顯然違背法令」、「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該重要爭點，在前訴訟程序已列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主要爭點，並經兩造各為充分之舉證及攻防，使當事人為適當完全之辯論，由法院為實質之審理判斷」及「兩造所受之程序保障非顯有差異」者，始足當之，俾由當事人就該事實之最終判斷，對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結果負其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前案判決之當事人為兩造，其爭執事項為「⒈兩造間是否成立系爭契約書所載內容之合夥關係？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303萬6,044元之合夥盈餘分配是否有理由？」，有前案判決在卷可佐（見調字卷第33-36頁），故兩造間就系爭診所之經營是否存有合夥關係，即為前案判決之重要爭點。酌以原告於前案審理中主張：「於104年12月間，與被告約定自105年1月起合夥經營系爭診所，被告以500萬元取得上開合夥事業半數股權，並由原告擔任系爭診所之實際負責人及經營管理者，系爭診所收入扣除成本後，利潤應由雙方平分，並簽立系爭診所合夥契約書」等語（見調字卷第33頁），被告則於前案審理中辯稱：「至於原告提出之系爭契約書，係原告告知被告要由會計師向國稅局申報合夥報稅之用，所以伊才會在上面簽名，並非2人約定之合夥契約，事後送國稅局審查並未通過，就一直留在原告處。系爭契約書並非兩造共同經營系爭診所之合夥內容，此觀諸上面所載之合夥資本總額、依合夥比例分配看診時間、盈餘分配等約定內容，均與2人在系爭診所執行業務之實際狀況不同，系爭契約書上亦未載有訂立日期，且未依常情由2人各保管1份，足證系爭契約書非有效成立」等語（見調字卷第34頁），可知兩造均有就合夥之成立與否據以論述，兩造就前開爭點於前案訴訟中既已施有充分攻防辯論，堪認兩造所受之程序保障顯無差異。而前案法院經兩造攻防後，於前案判決中以「貳、得心證之理由：一、」近50行之篇幅，認定兩造間成立合夥契約之事實，且予以其形成心證之理由及說明（見調字卷第36、37頁），堪認前案法院已為實質之判斷，而具備適用爭點效之「於同一當事人間」、「該重要爭點，在前訴訟程序已列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主要爭點，並經兩造各為充分之舉證及攻防，使當事人為適當完全之辯論，由法院為實質之審理判斷」，及「兩造所受之程序保障非顯有差異」等要件。
　㈡被告雖辯稱前案判決僅於判決第5頁載稱：「是被告於105年1月間起，先以500萬元取得系爭之一半權利，再與原告各以價值500萬元之系爭診所半數權利出資共同經營系爭診所，而成立合夥契約」等短短數語，原告於前案訴訟中亦從未提出兩造具有合夥關係之確切證據以實其說，顯有判決不備理由之判決違背法令情形等語。然查前案判決係以近50行之篇幅，以其形成心證之理由及說明，認定兩造間成立合夥契約（見調字卷第36、37頁），已於前述，被告辯稱前案判決僅有短短數語說明理由，核與事實不符，要無可採。另前案判決係經審酌兩造不爭執之「⒈系爭診所原為原告獨資設立經營，被告於100年間，開始在系爭診所內執行業務，其薪資需被原告按成數抽成。⒉被告於105年1月25日，自其所申辦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台中分行帳戶匯款150萬元至原告所申辦同銀行北台中分行帳戶內，並陸續自105年2月至7月間，以被告執行業務所得扣除匯款總計350萬元給原告。⒊原告自105年1月起即不再對被告薪資抽成；且系爭診所之各項成本，均由兩造平均分擔。」等事項，及原告提出之銀行存摺影本、108年12月26日至109年2月12日之兩造LINE對話內容等證據，而認定兩造確有共負損益、經營系爭診所之合夥合意，經本院調卷核閱無誤（見本院卷第31頁），故原告並無被告所辯「未提出兩造具有合夥關係之確切證據」之事實，前案判決就兩造間合夥關係存在之事實認定，並非毫無論證、而有不備理由之情形至明，被告辯稱：前案判決有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等語，並無可採。
　㈢被告雖又提出原診所、系爭診所之開業、執業執照、相關臺中市政府函文，及國稅局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稅籍編號編配通知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65-71頁），辯稱：原診所與系爭診所均係獨資，而非合夥事業，益見其等為截然不同之醫療機構，兩造間從未有合夥之關係存在等語。惟按稱合夥者，謂2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民法第667條第1項定有明文。稱隱名合夥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對於他方所經營之事業出資，而分受其營業所生之利益，及分擔其所生損失之契約，民法第700條載有明文。又合夥經營之事業若以營利為目的，依商業登記法第3條、第4條規定，固應向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為商業登記，然商業登記僅屬行政管理措施，合夥關係之存否，應就當事人有無互約出資經營共同事業之客觀事實予以認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4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依上開說明可知，兩造間之合夥關係是否存在，應就兩造有無互約出資經營共同事業之客觀事實予以認定，不得僅以行政管理措施之商業登記載為獨資或合夥，即斷定兩造間是否存有合夥關係，蓋於隱名合夥之法律關係下，亦可能於商業登記時登載為獨資。參以前案判決所載兩造不爭執事項3「原告自105年1月起即不再對被告薪資抽成，系爭診所之各項成本，均由兩造平均分擔」之事實（見調字卷第35頁），對照原診所於108年12月13日歇業前仍登載為原告獨資一節（見本院卷第414頁），即可徵行政管理措施之商業登記載，未必與是否共同經營事業之客觀事實相符，被告所提之前開行政登記等相關證據均不足以推翻前案判決之判斷甚顯。承上，前案判決關於兩造間就系爭診所之經營曾存有合夥關係此重要爭點，既已經兩造充分舉證攻防、適當完全辯論後，為實質之審理判斷，則本件即應受拘束，兩造均不得任作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為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被告此部分所為之抗辯，乃無足採。
二、兩造間之合夥已解散，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至第6項之請求為無理由。
　㈠按合夥因合夥之目的事業不能完成者而解散，合夥解散後，應進行清算程序，合夥財產於清償合夥債務及返還各合夥人之出資後，尚有賸餘者，按各合夥人應受分配之利益分配之，此觀民法第692條第3款、第697條、第699條等規定自明。又為免合夥人在不確定期間內長期受合夥之約束，依民法第686條第1項之規定，合夥如未定有存續期間，或經訂明以合夥人中一人之終身，為其存續期間者，各合夥人得不附任何理由，隨時聲明退夥，但應於2個月前通知他合夥人。另合夥乃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之合夥人共同經營事業之契約，合夥於存續期間至少須有合夥人二人，始足以維持合夥之存在。是以合夥存續期間若因合夥人退夥致僅剩合夥人一人時，因已不符合夥之成立要件，且其共同經營事業之目的亦無從繼續，自應認合夥之目的事業不能完成而有民法第692條第3款所列歸於解散之事由（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74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聲明退夥，為單獨行為，無待他合夥人之承諾，然必須向他合夥人確實表示其意思，方能發生效力；合夥人之退夥，不論為明示或默示，均能發生效力，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96號、19年上字第449 號判決先例意旨可資參照。而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查原告自承其於開立新診所後即108年12月起至109年6月30日期間，因忙於新診所事務，已開始減少在系爭診所看診之時間，並對於忙到何時無法確定，迄109年7月1日起，則完全未在系爭診所看診等情，有本院114年2月18日言詞辯論筆錄可佐（見本院卷第412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14頁），堪認屬實。本院審酌牙齒醫療及牙齒建置本多屬需要數次進行之持續性療程，醫患之間應較有相當程度之信任及依賴性存在，而原告亦自承牙齒醫療業具有高度之屬人性（見本院卷第413頁），是原告既已另行自己開設新診所，自109年7月1日起即未再於系爭診所看診，具信賴關係之病患衡情當亦均轉離系爭診所，改至新診所接受原告之醫治，原告就兩造間系爭診所之合夥關係，應已成立類似退夥之行為，具有默示退夥之意思。況醫療法第86條第1款規定：「醫療廣告不得假借他人名義為宣傳」，被告基於原告109年7月1日起即未再於系爭診所看診，更換系爭診所之招牌、不再懸掛原告之執業證書於診間，均屬符合法令規定、避免病患誤會之行為，原告於109年7月1日後至本件113年3月15日起訴（見調字卷第11頁）前，均未爭執上述被告更換招牌、卸下原告執業證書之舉止，原告109年10月7日透過竑德法律事務所發函給被告時，亦未提及被告前開更換招牌、卸下原告執業證書行為有何不妥，有該函文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35-139頁），益徵兩造間，已因原告109年7月1日起主動未再於系爭診所看診，及被告因此更換招牌、卸下原告執業證書，而原告於本件起訴前均不為爭執等節，難以達成兩造共同經營系爭診所之合夥目的。
　㈡原告雖主張原本計畫要派遣訴外人郭學孟醫師前往系爭診所任職，原告並無不前往系爭診所執業之意思等語，並提出原告與郭學孟之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383、388、393頁），惟被告表示完全不知此事（見本院卷第370頁），又依前開對話內容，原告係稱「於113年2月預估委請郭學孟醫師前往系爭診所為負責人」等語，此除了再次證實自109年7月1日起至113年2月間，原告均未回任系爭診所執行業務、且無自己回任系爭診所執業之意思外，亦未能證明郭學孟醫師日後確實已前往系爭診所任職，且與原告前揭自承牙齒醫療業具有高度之屬人性等語（見本院卷第413頁），有所矛盾。況原告既主張兩造間就系爭診所所成立之合夥契約尚未解散，於113年2月間卻猶未欲親自回任系爭診所、履行共同經營系爭診所之合夥義務，反而違背民法第670條之規定，在未經另名合夥人即被告之同意下，即未經決議、任意任命他人（郭學孟）擔任系爭診所之負責人，亦於法有違，實難以之作為其未有退夥意思之有利證明。再者，原告自承其已自系爭診所內取回笑氣、鋼瓶、消毒鍋、電刀、手機保養機等關於合夥經營之個人有權使用之器具，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12、415頁），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市政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見本院卷第81頁）可佐，核前開器具俱屬牙醫診所進行醫療所必需之物品，故堪認原告於取回前開個人具備使用權之器具當下，已有表明不再於系爭診所執業之默示意思，蓋依理倘若原告確有繼續在系爭診所執業、履行共同經營之合夥目的意思，應無取回前開醫療必需物品之必要，其先是透過發函、再而透過警方協助，終取回上揭物品，有警方職務報告、受理案件證明單、竑德法律事務所律師函在卷可據（見本院卷第49、81、137頁），顯見其無再於系爭診所執業之意思甚堅，益加可認其有退夥之行為及默示意思，兩造間就系爭診所所成立之合夥契約已無法達成合夥之目的，洵堪認定。
　㈢另原告並非系爭診所所在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診所之相關費用支出，自109年7月1日後原告即未負擔任何費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15頁），堪信為真。原告雖主張109年7月1日後迄今，因原告之診次比例為零，故承擔成本即為零，並非原告有退夥之意思等語（見本院卷第414頁）。然查，依原告起訴狀之主張，兩造就所合夥之系爭診所經營各項成本，係約定採平均分擔之方式（見調字卷第13頁），此並經列為前案判決中之兩造不爭執事項（見調字卷第35頁），是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另增條件稱：兩造間係依執行業務所得比例分擔診所之支出費用等語（見本院卷第388頁），被告又否認在卷（見本院卷第388頁），原告即應就此「依執行業務所得比例分擔」之條件，負舉證責任。綜觀全卷，原告並未舉證上情，是原告於本件翻異前詞，改稱兩造有約定依診次比例分擔成本等語，顯無可採。若依原告主張其並無退夥意思，則其依約應仍就系爭診所經營所支出之各項成本與被告共同負擔，始符事理，惟原告自109年7月1日後迄今均未負擔系爭診所之任何費用，是足認原告應未履行當初合夥之約定，兩造共同經營系爭診所之合夥目的亦難達成。且原告當庭自承兩造間成立合夥之目的為「共同經營」系爭診所（見本院卷第411頁），卻自109年7月1日後即未負擔任何診所之成本費用，亦無任何執行業務之診次，迄今已4年多近5年，依常情實難認有共同經營系爭診所之事實。此外，開設系爭診所之營業所需成本及費用，除有房屋租金、設備支出外，人事成本即受雇人員薪資之占比更屬沉重，上開費用均是維持系爭診所存續所必須，而受雇人員每月薪資之持續支出，更是與醫師診次所需人力密切相關，今原告長期於系爭診所不安排診次，亦不支付相關人事成本，則系爭診所勢難維持原本合夥共同經營之模式及規模，而須調降人力，無從符合兩造合夥之成立要件，其等共同經營事業之目的亦無從繼續，堪以認定。　
　㈣復而，原告對於系爭診所負責人已於108年12月間更換成被告，所外招牌已隨之置換、診間已卸下原告執業證書等情，早已知之甚詳，多年來均未為爭執，已於前述。惟何以原告於109年7月1日離開系爭診所後，遲至112年3月間，會突然透過助理向被告表示：112年3月23日欲返回系爭診所看診等語（見調字卷第43頁）？並進而提起本件訴訟？經本院一再詢問原告後，原告均未能為合理之說明，有本院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按（見本卷第118、371頁），足徵原告離開系爭診所多年之後突然表示欲回到系爭診所執業，其背後考量之因素，或有難以公開、難以接受公評之考量，而顯有疑義。甚且，原告於起訴狀中自承：其並不瞭解系爭診所目前所雇用醫師之相關訊息、薪資，亦無系爭診所營業使用之電腦軟硬體密碼，並未安排診次，亦未攤付系爭診所相關營業成本等語（見調字卷第13-25頁），可見原告實際上確實已多年未與被告共同經營系爭診所；酌以其因有了新診所，較為忙碌，而離開系爭診所沒有回去執業，其無法確定新診所要忙到什麼時候，故未告知被告一節，經原告陳稱在卷（見本院卷第412頁），益見原告離去系爭診所後，毫無何時回歸之時間表，原告陳稱僅是「暫時」離開系爭診所等語，要無可採，蓋身為原合夥人之被告，無從預見原告是否回歸？何時回歸？兩造間之合夥關係，縱無原告明示退夥之意思表示可憑，亦應可透過原告之上開舉止，間接推知原告具有退夥之默示效果意思，而原告退夥後，該合夥僅剩合夥人被告一人，亦不符合夥之成立要件，堪可認定。依前述之事實以觀，兩造間共同經營系爭診所之事業目的已無從繼續，自應認兩造間合夥之目的事業不能完成，而同時該當民法第692條第3款所列歸於解散之事由。從而，兩造間之合夥既已解散，則原告依兩造間合夥之法律關係請求如訴之聲明第1至6項，即無所據，應予駁回。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診所之業績抽成，並無理由。　　
　　查原告雖主張：依兩造自109年1月29日至109年1月31日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兩造間已於109年1月31日達成「若被告將來有請受僱醫師在系爭診所看診，則被告即應給予該醫師業績之5%作為給予原告之利潤，而原告亦然」之合意，依此合意之約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診所之業績抽成等語。惟按契約當事人約定其契約須用一定方式者，在該方式未完成前，推定其契約不成立，民法第166條定有明文。觀之前開原告所指兩造109年1月29日至109年1月31日之LINE對話紀錄，其中：「原告：你可以把我完全不去診所後希望我們的權利義務寫下來，我同意後再簽一個協議。被告：可以你擬嗎？我沒力氣」、「原告：早安，有空把你的想法寫下來，我也是，協商好就可以簽」等語（見調字卷第41、42頁），可知兩造當時係約定將合夥之權利義務以書面方式寫下，經兩造協商後並簽立書面，即兩造就合夥之權利義務契約成立，係約定以書面之要式行為為之。然原告於本件就其請求之前開業績抽成，自始並未提出任何經兩造簽署之書面契約供本院參酌，自難僅以前開LINE對話紀錄內容，或被告曾有偶爾給付原告金錢一事，即逕認兩造已成立業績抽成之契約甚明。此外，於前案審理中，原告雖曾提出一份兩造簽名、用印之合夥書面契約，然該等書面合夥契約所載並「非」兩造間實際約定之合夥內容，已經前案判決於理由中說明、判斷明確（見調字卷第37-39頁），故此影響判決結果之重要爭點，既經兩造充分舉證攻防，為適當完全之辯論，法院始為實質之審理判斷，兩造所受之程序保障非顯有差異，本件即應受拘束，兩造不得任作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為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從而，原告一兩造間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其業績抽成7,65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綜上所述，兩造間合夥關係業已解散，且並無證據證明兩造間於成立合夥後，另成立業績抽成之契約約定，則原告依兩造間之合夥關係及業績抽成契約關係，請求「㈠被告應將系爭診所之門禁鑰匙交付原告，並應容忍原告入內及於該處所執行醫療職務。㈡被告應告知原告系爭診所內電腦之開機密碼，並應容忍原告使用該電腦。㈢被告應告知原告系爭診所所購買Dr.Cooper酷博士牙科醫療管理系統之密碼，並應容忍原告使用該系統。㈣被告應告知原告系爭診所內所建立系爭診所員工薪資系統之excel檔案密碼，並應容忍原告使用該檔案。㈤被告應將系爭診所招牌回復如附件1之狀態。㈥被告應容忍原告在系爭診所內懸掛牙醫師證書、牙醫相關證照、學位證書、擺放名片，以及在該診所內為適當之宣導，不得干預。㈦被告應給付原告7,650元，並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予論駁。
柒、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秉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舜民







